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訴字第1034號

原      告  林玉珠    住○○市○○區○○路000號8樓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黃煦詮律師

複  代理人  鄭文朋律師

被      告  陳奮佑 

訴訟代理人  何宗翰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違約金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8月19日言

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30萬元。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3分之1，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30萬元為原告預供擔

保，得免為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㈠兩造於民國100年結婚，於110年8月23日協議離婚。原告與

訴外人即原告之母許月良均任職於國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

司（下稱國泰人壽公司），許月良於兩造婚姻存續期間向被

告招攬保險，被告多次授權原告在要保單代行簽名及變更保

單內容。惟被告於離婚後向國泰人壽公司胡亂申訴兩造婚姻

期間之保單變更均為原告偽造，為避免原告受公司懲處，兩

造就變更要保人部分，於110年9月8日簽署「離婚補充協議

書」（下稱Ａ協議書）及「協議書」（下稱Ｂ協議書），原

告同意給付被告新臺幣（下同）60萬元，並於簽約時先給付

其中30萬元，約定於配合原告至國泰人壽公司澄清解釋、簽

署國泰人壽公司切結書及撤回所有申訴後，再給付尾款30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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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詎兩造約定於110年9月14日至國泰人壽公司沙鹿展業處

履行Ｂ協議書之約定時，被告竟毀約表示原告與許月良係偽

造文書等語，亦不同意簽署國泰人壽公司稽核人員潘小姐所

擬之撤回申訴協議書。被告復主動參加國泰人壽公司向原告

提起之請求返還解約金之訴（本院111年度保險字第2號），

並偽證稱其未授權原告變更要保人。綜上可見被告已構成給

付拒絕之情形，原告得不經催告，逕依民法第256條規定解

除契約。且兩造簽署協議書之目的係為使原告及原告母親不

因被告之申訴受公司懲處，惟原告因代被告在保單上代行簽

名，已於110年11月經國泰人壽公司懲處，原告遭處分記過1

次、降級並停止招攬行為6個月，並公告於公司官網，除造

成非財產上損害外，更致原告收入驟減，其後縱被告再向國

泰人壽公司澄清亦無意義，兩造均可知Ｂ協議書第1點所定

義務非於一定時期履行，不能達契約目的，故原告亦得依民

法第255條規定解除契約。且Ａ協議書第4點前段約定原告應

給付被告60萬元，係專為Ｂ協議書第1點澄清義務之履行而

設，與Ａ協議書前3點為各自獨立之契約，原告得單獨解除

Ａ協議書第4點前段約定。爰依民法第256條或第255條規定

解除Ａ協議書第4點前段及Ｂ協議書之約定，並依民法第259

條第2款規定，請求被告返還原告已支付之30萬元及自受領

時起之利息，並依民法第250條第1項、第2項前段、第260條

規定及Ｂ協議書第3點約定，請求被告給付違約金60萬元。

　㈡國泰人壽公司雖無制式切結書可供被告簽署，惟國泰人壽公

司係採當事人進行主義，被告仍可簽署同意書撤回申訴，原

告及其母即可避免遭受懲處，並非被告所稱為給付不能。又

Ｂ協議書第1點之約定，係使被告負有法律上義務，非原告

給付30萬元尾款之停止條件。兩造離婚原因可歸責於原告，

兩造因而簽訂不平等契約，即未成年子女均由被告行使親

權，原告不得向收入較優渥之被告請求任何夫妻剩餘財產分

配，原告已受最大處罰，況離婚前兩造已就夫妻財產分配事

宜做好協議，再參以證人劉怡萱之證詞，可知Ａ協議書第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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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前段係針對澄清義務之代價，非兩造重複針對離婚事由為

財務分配，當初之所以寫的隱諱，是希望淡化用錢來換取澄

清義務之色彩，且Ａ協議書係由被告訴訟代理人撰擬，依不

明確條款解釋原則，契約不明確時，應作對擬文者之他方即

原告有利的解釋，故Ａ協議書第4點前段係專門針對Ｂ協議

書第1點之澄清義務所擬，與第1點至第3點就兩造所生未成

年子女之權利義務行使、負擔及會面交往事宜之約定，及第

4點後段兩造間剩餘財產分配事宜，分別為獨立之契約，原

告除得解除Ｂ協議書外，亦得單獨就Ａ協議書第4點前段為

解除等語。

　㈢並聲明：⒈被告應給付原告90萬元，及其中30萬元自110年9

月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⒉願供擔保請

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

　㈠被告於000年0月間發現原告外遇，兩造於110年8月23日簽立

兩願離婚協議書，惟尚未就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負

擔、會面交往、扶養費、剩餘財產分配、損害賠償等達成協

議。原告前於106年12月7日擅自在國泰人壽公司保單號碼00

00000000、0000000000號保單之要保人變更申請書（下稱系

爭變更申請書）（原）要保人欄簽署被告姓名，嗣原告遭被

告發現外遇後，即於110年5月31日向國泰人壽公司辦理解

約，取得解約金美金4萬3,715元，被告發現後於110年8月25

日向國泰人壽公司提出申訴。原告自知外遇在先，自願給付

原告60萬元，並拋棄剩餘財產分配請求權，又因原告恐遭國

泰人壽公司懲處，希望被告撤回申訴，經兩造協調後，於11

0年9月8日簽立Ａ協議書、Ｂ協議書。惟因國泰人壽公司並

無制式切結書，被告客觀上並無簽署該公司出具切結書之可

能，此部分為客觀給付不能，依民法第246條規定為無效。

且被告於110年9月14日依Ｂ協議書第1點約定，至國泰人壽

公司向承辦人員澄清解釋，並欲簽署切結書、撤回所有申訴

時，國泰人壽公司表示依內部規定，保單需由本人親自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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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而原告當時未向國泰人壽公司承認系爭變更申請書要保

人欄上「乙○○」為其簽署，致被告無法簽署切結書並撤回

所有申訴，被告並未違反Ｂ協議書，且之後兩造仍有轉圜餘

地，但原告未再催告或請求被告履行，故原告主張解除契約

不合法。原告於另案已自認系爭變更申請書要保人簽名欄上

被告姓名為原告簽署，其因而遭國泰人壽公司依內部業務員

獎懲辦法、保險業務員管理規則第19條第1項第7款及業務員

所屬公司依保險業務員管理規則第19條第1項懲處登錄之參

考標準等規定懲戒，係自身未依規定行事，縱使原告係代行

簽名，也難以免除行政懲處，非可歸責於被告，故原告依民

法第250條第1項、第2項前段、第260條規定、Ｂ協議書第3

項，請求被告給付違約金60萬元，顯無理由。倘認原告請求

被告給付違約金60萬元有理由，亦請依民法第252條規定酌

減之。

　㈡Ａ協議書第4點並未提及與Ｂ協議書約定相關之文字，僅是

針對兩造剩餘財產事項進行約定，故於同點後段註明雙方拋

棄其餘剩餘財產分配請求權，又因當時原告希望被告不要對

其提起侵害配偶權之訴訟，故Ａ協議書第5點並提到男方保

證不對女方提起損害賠償請求等語。兩造簽約時，證人劉怡

萱為原告之律師，就Ａ協議書之文字得予修改、協議，若Ａ

協議書第4點非與剩餘財產分配相關，自可調整內容，兩造

斯時確實係因未成年子女親權及剩餘財產分配問題而草擬、

簽署Ａ協議書。至Ｂ協議書係就Ａ協議書第4點所餘30萬元

約定給付期限，原告以Ｂ協議書未履行為由解除Ａ協議書第

4點前段約定，於法不合等語，資為抗辯。

　㈢並聲明：⒈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⒉如受不利判

決，被告願供擔保，請准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第178頁至第180頁，並由本院依

卷證資料作文字調整）：

  ㈠被告前於101年6月27日、103年9月12日以其子女為被保險人

向國泰人壽公司投保保單，上開保單於106年12月7日變更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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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人為原告，系爭變更申請書（原）要保人欄係由原告簽署

被告姓名，原告於110年5月31日向國泰人壽公司辦理解約。

被告於110年8月25日向國泰人壽公司提出申訴，表示系爭變

更申請書（原）要保人欄非其親簽，上開保單要保人變更及

其後解約均屬無效等語（參見本院卷第35至42頁本院111年

度保險字第2號民事判決書）。

  ㈡兩造原為夫妻，於110年8月23日離婚，於110年9月8日簽訂

「離婚補充協議書」（即Ａ協議書），就兩造未成年子女權

利義務之行使及夫妻剩餘財產分配達成協議，Ａ協議書第4

點約定：「女方應給付男方陸拾萬元，並於簽訂本協議書時

先給付30萬元，男方於簽定本和解書時點收完畢。男女雙方

拋棄對他方之其餘剩餘財產分配請求權」（見本院卷第15至

16頁Ａ協議書）。

  ㈢兩造於110年9月8日另就「處理國泰人壽保險相關申訴事

宜」簽訂「協議書」（即Ｂ協議書），第1點約定：「乙○

○對於甲○○、許月良（甲○○之母）就國泰人壽公司所提

起之保單申訴偽造文書等事件實為誤會，今誤會冰釋，承諾

配合甲○○至國泰人壽公司向承辦本件申訴業務之主管澄清

解釋，並簽署公司出具之切結書及撤回所有申訴，不再追究

所有關於國泰人壽保單之簽名部分。……」；第2點約定：

「甲○○於上開事件處理完當日給付乙○○30萬元（為Ａ協

議書第4點給付60萬元之尾款）……」；第3點約定：「若有

一方違反上開約定，應賠償違約金60萬元」。

  ㈣兩造於110年9月14日與許月良一同至國泰人壽公司沙鹿展業

處，處理Ｂ協議書第1點約定事項，被告當時並未向國泰人

壽公司撤回其所有申訴，亦未簽署任何書面或表示不再追究

所有關於保單之簽名，當日對話內容詳見原證3譯文及光碟

（見本院卷第19至29頁），原告並未給付Ａ協議書第4點之

尾款30萬元。其後原告未再催告被告履行Ｂ協議書第1點約

定。

  ㈤原告與許月良因於系爭變更申請書代要保人即被告簽章，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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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保險業務員管理規則，於110年11月18日經國泰人壽公司

處分停止招攬行為6個月，原告並記過及由區業務主任降級

為行銷主任（見本院卷第142頁）。

  ㈥國泰人壽公司就申訴人之撤回申訴，以當事人進行主義為

主，依當事人之意思進行處理，惟若有具體明確證據，亦會

就現有事證進行初步判斷。該公司目前並無制式切結書（見

本院卷第103頁國泰人壽公司112年10月25日函文）。

四、法院之判斷：

  ㈠兩造就Ｂ協議書之約定，除關於第1點要求被告簽署國泰人

壽公司出具之切結書部分為無效外，其餘約定為有效：

　⒈按民法第246條第1項前段規定以不能之給付為契約標的者，

其契約無效。該項所稱之「不能之給付」者，係指自始客觀

不能而言，亦即依社會通常觀念，債務人應為之給付，不能

依債務本旨實現之意。如僅係主觀、暫時之不能給付，即難

謂其契約為無效；又法律行為之一部分無效者，全部皆為無

效。但除去該部分亦可成立者，則其他部分，仍為有效，民

法第111條定有明文。故一部之原始不能，亦可使契約一部

無效；民法第111條但書之規定，除給付可分外，尚須綜合

法律行為全部之旨趣，當事人訂約時之真意、交易之習慣、

其他具體情事，並本於誠信原則予以斟酌後，認為使其他部

分發生效力，並不違反雙方當事人之目的者，始足當之（最

高法院87年度台上字第281號、89年度台上字第2877號、87

年度台上字第127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查兩造簽訂之Ｂ協議書第1點約定：「乙○○對於甲○○、

許月良（甲○○之母）就國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所提起

之保單申訴偽造文書等事件實為誤會，今誤會冰釋，承諾配

合甲○○至國泰人壽保險公司向承辦本件申訴業務之主管澄

清解釋，並簽署公司出具之切結書及撤回所有申訴，不再追

究所有關於國泰人壽保單之簽名部分。另乙○○之親友亦不

再針對甲○○之個人私事打電話至國泰人壽向公司內部之人

申訴」（見本院卷第17頁）。依上開約定，被告應配合原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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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國泰人壽公司向承辦該申訴業務之主管澄清解釋被告所提

起之保單申訴偽造文書等事件為誤會、簽署國泰人壽公司出

具之切結書、撤回所有申訴，並不再追究所有關於國泰人壽

保單之簽名。惟關於簽署切結書部分，國泰人壽公司並無制

式之切結書提供予申訴人簽署，此有該公司112年10月25日

國壽字第1120102300號函在卷可參（見本院卷第103頁）；

國泰人壽公司之稽核人員就此亦向被告表示該公司並無切結

書可供被告簽署等語（見本院卷第27頁譯文），故Ｂ協議書

第1點關於「簽署公司出具之切結書」部分，顯然自始即無

從依債務本旨實現，而屬自始客觀給付不能。惟此部分與Ｂ

協議書之其餘約定部分，其性質上並非不可分離，且參諸兩

造簽訂Ｂ協議書之目的在於「處理國泰人壽保險相關申訴事

宜」，除由被告簽署國泰人壽公司出具之切結書外，由被告

澄清解釋、撤回申訴等，亦可達成上開兩造簽訂Ｂ協議書之

目的，故Ｂ協議書之約定，除關於第1點要求被告簽署國泰

人壽公司出具之切結書部分，依民法第246條第1項前段規定

為無效外，其餘約定自仍為有效，被告就其餘約定內容仍應

依約履行。

　㈡原告得依民法第250條規定及Ｂ協議書第3點約定，請求被告

給付違約金：　

    原告主張被告違反Ｂ協議書第1點約定，應依Ｂ協議書第3點

約定賠償違約金60萬元之情，為被告所否認，並辯稱伊於11

0年9月14日已依Ｂ協議書第1點約定至國泰人壽公司澄清解

釋，並表示欲簽屬切結書、撤回所有申訴，但因系爭變更申

請書確實非伊親自簽名，國泰人壽公司表示不接受伊撤回申

訴，故伊並未毀約云云。惟查，經本院函詢國泰人壽公司若

保戶提出申訴後，主張保單非其簽名，而係保險業務員簽

名，該保戶是否仍得撤回申請，該公司函復略以：本公司目

前是以當事人進行主義為主，依當事人之意思進行處理，惟

若有具體明確證據，亦會就現有事證進行初步判斷等語，有

國泰人壽公司112年10月25日國壽字第1120102300號函在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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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稽（見本院卷第103頁）。由上開函復內容可知，不論申

訴人是否主張保單非其簽名，國泰人壽公司就申訴人之撤回

申訴均係採當事人進行主義，亦即依申訴人本人之意思處

理，其撤回自無庸經國泰人壽公司同意，並無被告所稱國泰

人壽公司不接受撤回申訴之情。至上開函文雖另表示：「惟

若有具體明確證據，亦會就現有事證進行初步判斷」等語，

惟此僅係指國泰人壽公司就其所查悉之事證，會自行判斷處

理，而與申訴人是否撤回申訴無涉。且依Ｂ協議書第1點約

定，已載明被告應向國泰人壽公司澄清解釋其所提「保單申

訴偽造文書等事件實為誤會」，亦即澄清解釋其申訴原告與

原告母親偽造文書事件為其判斷錯誤，另應撤回所有申訴，

不再追究所有關於國泰人壽保單之簽名部分。然參諸兩造為

處理Ｂ協議書第1點約定事項，而於110年9月14日前往國泰

人壽公司沙鹿展業處，與國泰人壽公司稽核人員潘小姐等人

之對話錄音譯文，被告稱：「他們兩個要承認他們是偽造文

書，他們一定要承認他們是偽造文書……，我今天就要他們

承認他們兩個是偽造文書……，（潘小姐：陳先生的主張他

還是維持他3張保單的爭議啦，還有簽名的爭議4個）對。

……我現在的意思是說，他們要承認偽造文書我才願意簽這

個。……（潘小姐：你是說公司出具之切結書應該是說公、

及撤回所有的申訴書？）我不知道。（潘小姐：就是我們的

同意書的意思哦！）不知道，……反正他們兩個不承認，那

你就先調查嘛，等到調查完他們要承認再來簽這個。（原

告：今天這張的前提就是你有承認我說你要把這個事件跟我

們公司做解釋、做澄清。）我解釋啦，我解釋是你們偽造文

書啦」等語（見本院卷第19至28頁）。綜觀全部對話內容可

知，兩造依約定同至國泰人壽公司處理Ｂ協議書履約事宜

時，國泰人壽公司人員並無拒絕被告撤回申訴之情形，反而

是被告一再向國泰人壽公司人員指摘原告與原告母親係偽造

文書，並表明仍維持其就保單及簽名之申訴，要求國泰人壽

公司調查後，其始願意簽署撤回申訴之同意書等語，被告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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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開過程中始終堅持原告及原告母親係偽造文書，顯然並未

依Ｂ協議書第1點之約定澄清解釋其申訴原告與原告母親偽

造文書事件為其判斷錯誤，亦未依約撤回所有申訴，及不再

追究所有關於國泰人壽保單之簽名，是被告抗辯伊並未違反

Ｂ協議書之約定云云，並無足採。原告主張被告違反Ｂ協議

書第1點約定，而依Ｂ協議書第3點約定請求被告賠償違約

金，核屬有據。

　㈢原告得請求被告給付違約金30萬元：　

　⒈按當事人得約定債務人於債務不履行時，應支付違約金；違

約金，除當事人另有訂定外，視為因不履行而生損害之賠償

總額。其約定如債務人不於適當時期或不依適當方法履行債

務時，即須支付違約金者，債權人除得請求履行債務外，違

約金視為因不於適當時期或不依適當方法履行債務所生損害

之賠償總額，民法第250條第1項、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又

約定之違約金額過高者，法院得減至相當之數額，民法第25

2條亦有明文。至於當事人約定之違約金是否過高，須依一

般客觀事實，社會經濟狀況，當事人所受損害情形及債務人

如能依約履行時，債權人可享受之一切利益為衡量標準。倘

違約金係損害賠償總額預定性質者，尤應衡酌債權人實際上

所受之積極損害及消極損害，以決定其約定之違約金是否過

高（最高法院96年台上字第107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查原告於110年11月16日因新契約招攬爭議（未親晤見簽違

規件數≧3及同業投保欄位都勾否），經國泰人壽公司依員

工獎懲辦法第13條第10款及保險業務員管理規則第19條第1

項第16款規定，予以記過乙次並停止招攬行為6個月之處

分，有國泰人壽公司員工入口網站列印資料在卷可參（見本

院卷第167至171頁），可見原告確實因被告向國泰人壽公司

申訴原告未經其同意在系爭變更申請書（原）要保人欄簽署

其姓名乙事，遭國泰人壽公司懲處而受有損害。惟按業務員

從事前項所稱保險招攬之行為，應取得要保人及被保險人親

簽之投保相關文件；業務員招攬涉及人身保險之商品者，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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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晤要保人及被保險人；業務員有下列各款情事之一者，除

有犯罪嫌疑，其行為時之所屬公司應依法移送偵辦外，並應

按其情節輕重，予以3個月以上1年以下停止招攬行為之處

分：代要保人或被保險人簽章、或未經其同意或授權填寫

有關保險契約文件。違反第9條、第11條第2項、第14條第

1項、第15條第4項、第5項或第16條規定，保險業務員管理

規則第15條第4項、第19條第7款、第16款分別定有明文。是

保險業務員經要保人之授權或同意後代要保人簽名，雖不構

成刑法偽造私文書等犯罪，仍應依保險業務員管理規則第19

條規定，按情節輕重受3個月以上1年以下停止招攬行為之處

分。被告違反Ｂ協議書第1點約定，未就其申訴原告與原告

母親偽造文書事件向國泰人壽公司澄清解釋及撤回申訴，固

如前述，惟依國泰人壽公司112年10月25日函文所示，申訴

人縱撤回申訴，若有具體明確證據，該公司仍會就現有事證

進行初步判斷（見本院卷第103頁），而系爭變更申請書之

原要保人欄位係由原告簽署被告姓名，並非被告親簽乙節，

為兩造所不爭執，證人即協助原告草擬Ｂ協議書之律師劉怡

萱於本院審理時亦證稱：原告請我擬協議書的目的不是原告

不希望被行政懲處，是要證明原告沒有偽造文書，而是有經

過被告同意而代行簽名等語（見本院卷第193頁），可見縱

使被告依Ｂ協議書約定澄清解釋原告並未偽造文書及撤回申

訴，國泰人壽公司仍得依已知之事證就原告代要保人簽名乙

事對原告為處分，被告是否撤回申訴，應僅會影響國泰人壽

公司處分情節之輕重。且觀諸原告遭懲處之事由，除違反保

險業務員管理規則第15條第4項未取得要保人親簽之投保相

關文件外，尚有「同業投保欄位都勾否」之違規事由。綜上

足認原告遭國泰人壽公司懲處，並非單純因被告未履行Ｂ協

議書之約定所致，自不得將原告因上開懲處所受之損害，全

部認為係被告債務不履行之行為所生損害。又原告雖主張其

因受停止招攬行為6個月之處分，致所得驟減42萬5,975元等

語，並提出其108年度至111年度之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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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單為憑（見本院卷第201至209頁），惟原告上開主張所得

減少之數額，係其111年度與112年度所得之差額，然觀諸原

告112年度之所得資料清單所示，其所得除國泰人壽公司之

給付外，最大額之收入係來自友伴長照服務股份有限公司，

就該公司之收入部分較111年度增加逾23萬元，此部分收入

顯然與原告是否從事保險業務招攬行為無關，是原告主張其

因遭國泰人壽公司懲處而受有高達42萬5,975元之損害云

云，難認可採。從而，本院審酌被告違約情節、原告因被告

未依Ｂ協議書履行所受之積極損害及消極損害等各節，本院

認原告請求60萬元之違約金，尚屬過高，應予酌減為30萬元

為適當。原告於此範圍之請求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

分之請求，則屬無據。

　㈣原告不得以被告就Ｂ協議書第1點約定拒絕給付，且該約定

非於一定時期為給付不能達契約目的為由，主張解除Ａ協議

書第4點前段之約定，並請求被告返還原告已給付之30萬

元：　

　⒈按契約乃當事人間在對等性之基礎下本其自主之意思、自我

決定及自我拘束所成立之法律行為，基於私法自治及契約自

由之原則，契約不僅在當事人之紛爭事實上作為當事人之行

為規範，在訴訟中亦成為法院之裁判規範。因此，倘當事人

所訂立之契約真意發生疑義時，法院固應為闡明性之解釋，

即通觀契約全文，並斟酌立約當時之情形及其他一切證據資

料，就文義上及理論上詳為推求，以探求當事人締約時之真

意，俾作為判斷當事人間權利義務之依據。惟法院進行此項

闡明性之解釋（單純性之解釋），除依文義解釋（以契約文

義為基準）、體系解釋（綜觀契約全文）、歷史解釋（斟酌

訂約時之事實及資料）、目的解釋（考量契約之目的及經濟

價值）並參酌交易習慣與衡量誠信原則，加以判斷外，並應

兼顧其解釋之結果不能逸出契約中最大可能之文義（最高法

院103年度台上字第713號判決意旨參照）。次按稱和解者，

謂當事人約定，互相讓步，以終止爭執或防止爭執發生之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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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和解有使當事人所拋棄之權利消滅及使當事人取得和解

契約所訂明權利之效力，民法第736條、第737條分別有明文

規定。因此，和解契約成立後，應依該和解契約創設之法律

關係以定當事人間之債權及債務關係。

  ⒉原告主張Ａ協議書第4點前段約定原告應給付被告60萬元，

係專就被告應依Ｂ協議書第1點約定履行之代價，與Ａ協議

書其餘約定無關，其得單獨解除Ａ協議書第4點前段約定等

語，為被告所否認。經查，綜觀Ａ協議書之契約文義（見本

院卷第15至16頁），Ａ協議書首先即表明，係就兩造所生未

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與夫妻剩餘財產分配達成協議，約

定如下等語，契約全文均未提及與Ｂ協議書之履行有關之事

項；且Ａ協議書第4點之全文為：「女方應給付男方陸拾萬

元，並於簽訂本協議書時先給付30萬元，男方於簽定本和解

書時點收完畢。男女雙方拋棄對他方之其餘剩餘財產分配請

求權」，復於第5點約定「男方保證不對女方就其外遇一事

訴請損害賠償，男方僅單獨對其外遇對象訴請損害賠償。如

有違反，男方願返還上開陸拾萬元予女方」，第6點則約定

「男方退回結婚時，受贈自女方父母之金飾，並於簽定本和

解書時點收完畢」，顯見Ａ協議書第4點前段關於原告應給

付被告60萬元之約定，係兩造就彼此相關夫妻財產及侵害配

偶關係身分法益之侵權行為等糾紛所約定之和解金，並非如

原告主張係專就被告應依Ｂ協議書第1點約定履行之代價。

再觀諸Ｂ協議書之契約全文及文義（見本院卷第17至18

頁），僅於第2點約定：「甲○○於上開事件處理完當日給

付乙○○30萬元（為Ａ協議書第4點給付60萬元之尾款）

……」等語，亦未提及此份協議書之內容與原告依Ａ協議書

第4點前段約定，已於簽訂Ａ協議書時先給付之30萬元有何

關係。綜合Ａ、Ｂ協議書之內容以觀，尚難認Ｂ協議書第1

點之約定事項與Ａ協議書第4點前段約定之原告給付義務係

立於互為對待給付之關係，是原告主張以被告就Ｂ協議書第

1點約定債務不履行為由，依民法第255條或第256條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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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除兩造就Ａ協議書第4點前段之約定，而請求被告返還原

告已給付之30萬元及附加自受領時起之利息，難認有據。

　⒊至證人即於兩造簽訂Ａ、Ｂ協議書時，協助原告與被告協商

之律師劉怡萱於本院審理時雖證稱：Ｂ協議書是我擬的，因

被告向國泰人壽公司申訴原告代行簽名之部分是偽造文書，

需被告出具切結書證明原告沒有偽造文書，Ｂ協議書第2點

提到的30萬元，要履行第1點後才能給付，是因為原告有一

筆保單解約金約120萬元，由原告拿一半給被告換澄清義

務，Ａ協議書第4點前段約定之60萬元，是針對Ｂ協議書所

載60萬元而草擬等語（見本院卷第189至193頁）。惟實際草

擬Ａ協議書條款內容之被告訴訟代理人何宗翰律師否認Ａ協

議書第4點約定之60萬元係針對被告應履行Ｂ協議書約定事

項所為之給付（見本院卷第180至181頁）；且若兩造係合意

由原告給付被告60萬元，作為被告履行向國泰人壽公司澄清

義務之對價，自應將兩造此部分應分別履行之事項及對待給

付載明於同一契約中，豈有單獨將原告之給付義務另外記載

在其他契約之理？又關於兩造約定原告應給付被告60萬元之

緣由，證人劉怡萱另證稱：因為原告表示這張保單是被告給

她的，但被告否認有把這張保單給原告，兩造因為這個問題

爭執不休，所以我建議原告把保單解約金120萬元的一半拿

給被告等語（見本院卷第192頁），亦即兩造之所以約定由

原告給付被告60萬元，係為解決兩造就保單解約金歸屬之爭

執，至於兩造解決保單解約金歸屬之爭執後，被告是否需另

向國泰人壽公司澄清原告之變更保單要保人並非偽造文書及

撤回申訴乙節，顯然應屬另一問題，此與證人劉怡萱所證該

60萬元係原告給被告「換澄清義務」等語明顯矛盾，是證人

劉怡萱所證Ａ協議書第4點前段約定之60萬元是針對Ｂ協議

書所載60萬元而草擬等語，尚難憑採，自無從據以佐證原告

之主張為真實。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250條規定及Ｂ協議書第3點約定，

請求被告給付30萬元，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其逾此部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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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兩造均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或免為假執行，經核原

告勝訴部分，所命給付金額未逾50萬元，應依民事訴訟法第

389條第1項第5款職權宣告假執行；並依被告聲請酌定相當

擔保金額，准被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至原告敗訴部

分，其假執行聲請失所依據，應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防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本院

勘酌後，認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予逐一論駁，附此敘

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4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李宜娟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4　　日

                                書記官  李噯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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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訴字第1034號
原      告  林玉珠    住○○市○○區○○路000號8樓




訴訟代理人  黃煦詮律師
複  代理人  鄭文朋律師
被      告  陳奮佑  
訴訟代理人  何宗翰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違約金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8月19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30萬元。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3分之1，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30萬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㈠兩造於民國100年結婚，於110年8月23日協議離婚。原告與訴外人即原告之母許月良均任職於國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國泰人壽公司），許月良於兩造婚姻存續期間向被告招攬保險，被告多次授權原告在要保單代行簽名及變更保單內容。惟被告於離婚後向國泰人壽公司胡亂申訴兩造婚姻期間之保單變更均為原告偽造，為避免原告受公司懲處，兩造就變更要保人部分，於110年9月8日簽署「離婚補充協議書」（下稱Ａ協議書）及「協議書」（下稱Ｂ協議書），原告同意給付被告新臺幣（下同）60萬元，並於簽約時先給付其中30萬元，約定於配合原告至國泰人壽公司澄清解釋、簽署國泰人壽公司切結書及撤回所有申訴後，再給付尾款30萬元。詎兩造約定於110年9月14日至國泰人壽公司沙鹿展業處履行Ｂ協議書之約定時，被告竟毀約表示原告與許月良係偽造文書等語，亦不同意簽署國泰人壽公司稽核人員潘小姐所擬之撤回申訴協議書。被告復主動參加國泰人壽公司向原告提起之請求返還解約金之訴（本院111年度保險字第2號），並偽證稱其未授權原告變更要保人。綜上可見被告已構成給付拒絕之情形，原告得不經催告，逕依民法第256條規定解除契約。且兩造簽署協議書之目的係為使原告及原告母親不因被告之申訴受公司懲處，惟原告因代被告在保單上代行簽名，已於110年11月經國泰人壽公司懲處，原告遭處分記過1次、降級並停止招攬行為6個月，並公告於公司官網，除造成非財產上損害外，更致原告收入驟減，其後縱被告再向國泰人壽公司澄清亦無意義，兩造均可知Ｂ協議書第1點所定義務非於一定時期履行，不能達契約目的，故原告亦得依民法第255條規定解除契約。且Ａ協議書第4點前段約定原告應給付被告60萬元，係專為Ｂ協議書第1點澄清義務之履行而設，與Ａ協議書前3點為各自獨立之契約，原告得單獨解除Ａ協議書第4點前段約定。爰依民法第256條或第255條規定解除Ａ協議書第4點前段及Ｂ協議書之約定，並依民法第259條第2款規定，請求被告返還原告已支付之30萬元及自受領時起之利息，並依民法第250條第1項、第2項前段、第260條規定及Ｂ協議書第3點約定，請求被告給付違約金60萬元。
　㈡國泰人壽公司雖無制式切結書可供被告簽署，惟國泰人壽公司係採當事人進行主義，被告仍可簽署同意書撤回申訴，原告及其母即可避免遭受懲處，並非被告所稱為給付不能。又Ｂ協議書第1點之約定，係使被告負有法律上義務，非原告給付30萬元尾款之停止條件。兩造離婚原因可歸責於原告，兩造因而簽訂不平等契約，即未成年子女均由被告行使親權，原告不得向收入較優渥之被告請求任何夫妻剩餘財產分配，原告已受最大處罰，況離婚前兩造已就夫妻財產分配事宜做好協議，再參以證人劉怡萱之證詞，可知Ａ協議書第4點前段係針對澄清義務之代價，非兩造重複針對離婚事由為財務分配，當初之所以寫的隱諱，是希望淡化用錢來換取澄清義務之色彩，且Ａ協議書係由被告訴訟代理人撰擬，依不明確條款解釋原則，契約不明確時，應作對擬文者之他方即原告有利的解釋，故Ａ協議書第4點前段係專門針對Ｂ協議書第1點之澄清義務所擬，與第1點至第3點就兩造所生未成年子女之權利義務行使、負擔及會面交往事宜之約定，及第4點後段兩造間剩餘財產分配事宜，分別為獨立之契約，原告除得解除Ｂ協議書外，亦得單獨就Ａ協議書第4點前段為解除等語。
　㈢並聲明：⒈被告應給付原告90萬元，及其中30萬元自110年9月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⒉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
　㈠被告於000年0月間發現原告外遇，兩造於110年8月23日簽立兩願離婚協議書，惟尚未就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負擔、會面交往、扶養費、剩餘財產分配、損害賠償等達成協議。原告前於106年12月7日擅自在國泰人壽公司保單號碼0000000000、0000000000號保單之要保人變更申請書（下稱系爭變更申請書）（原）要保人欄簽署被告姓名，嗣原告遭被告發現外遇後，即於110年5月31日向國泰人壽公司辦理解約，取得解約金美金4萬3,715元，被告發現後於110年8月25日向國泰人壽公司提出申訴。原告自知外遇在先，自願給付原告60萬元，並拋棄剩餘財產分配請求權，又因原告恐遭國泰人壽公司懲處，希望被告撤回申訴，經兩造協調後，於110年9月8日簽立Ａ協議書、Ｂ協議書。惟因國泰人壽公司並無制式切結書，被告客觀上並無簽署該公司出具切結書之可能，此部分為客觀給付不能，依民法第246條規定為無效。且被告於110年9月14日依Ｂ協議書第1點約定，至國泰人壽公司向承辦人員澄清解釋，並欲簽署切結書、撤回所有申訴時，國泰人壽公司表示依內部規定，保單需由本人親自簽名，而原告當時未向國泰人壽公司承認系爭變更申請書要保人欄上「乙○○」為其簽署，致被告無法簽署切結書並撤回所有申訴，被告並未違反Ｂ協議書，且之後兩造仍有轉圜餘地，但原告未再催告或請求被告履行，故原告主張解除契約不合法。原告於另案已自認系爭變更申請書要保人簽名欄上被告姓名為原告簽署，其因而遭國泰人壽公司依內部業務員獎懲辦法、保險業務員管理規則第19條第1項第7款及業務員所屬公司依保險業務員管理規則第19條第1項懲處登錄之參考標準等規定懲戒，係自身未依規定行事，縱使原告係代行簽名，也難以免除行政懲處，非可歸責於被告，故原告依民法第250條第1項、第2項前段、第260條規定、Ｂ協議書第3項，請求被告給付違約金60萬元，顯無理由。倘認原告請求被告給付違約金60萬元有理由，亦請依民法第252條規定酌減之。
　㈡Ａ協議書第4點並未提及與Ｂ協議書約定相關之文字，僅是針對兩造剩餘財產事項進行約定，故於同點後段註明雙方拋棄其餘剩餘財產分配請求權，又因當時原告希望被告不要對其提起侵害配偶權之訴訟，故Ａ協議書第5點並提到男方保證不對女方提起損害賠償請求等語。兩造簽約時，證人劉怡萱為原告之律師，就Ａ協議書之文字得予修改、協議，若Ａ協議書第4點非與剩餘財產分配相關，自可調整內容，兩造斯時確實係因未成年子女親權及剩餘財產分配問題而草擬、簽署Ａ協議書。至Ｂ協議書係就Ａ協議書第4點所餘30萬元約定給付期限，原告以Ｂ協議書未履行為由解除Ａ協議書第4點前段約定，於法不合等語，資為抗辯。
　㈢並聲明：⒈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⒉如受不利判決，被告願供擔保，請准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第178頁至第180頁，並由本院依卷證資料作文字調整）：
  ㈠被告前於101年6月27日、103年9月12日以其子女為被保險人向國泰人壽公司投保保單，上開保單於106年12月7日變更要保人為原告，系爭變更申請書（原）要保人欄係由原告簽署被告姓名，原告於110年5月31日向國泰人壽公司辦理解約。被告於110年8月25日向國泰人壽公司提出申訴，表示系爭變更申請書（原）要保人欄非其親簽，上開保單要保人變更及其後解約均屬無效等語（參見本院卷第35至42頁本院111年度保險字第2號民事判決書）。
  ㈡兩造原為夫妻，於110年8月23日離婚，於110年9月8日簽訂「離婚補充協議書」（即Ａ協議書），就兩造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及夫妻剩餘財產分配達成協議，Ａ協議書第4點約定：「女方應給付男方陸拾萬元，並於簽訂本協議書時先給付30萬元，男方於簽定本和解書時點收完畢。男女雙方拋棄對他方之其餘剩餘財產分配請求權」（見本院卷第15至16頁Ａ協議書）。
  ㈢兩造於110年9月8日另就「處理國泰人壽保險相關申訴事宜」簽訂「協議書」（即Ｂ協議書），第1點約定：「乙○○對於甲○○、許月良（甲○○之母）就國泰人壽公司所提起之保單申訴偽造文書等事件實為誤會，今誤會冰釋，承諾配合甲○○至國泰人壽公司向承辦本件申訴業務之主管澄清解釋，並簽署公司出具之切結書及撤回所有申訴，不再追究所有關於國泰人壽保單之簽名部分。……」；第2點約定：「甲○○於上開事件處理完當日給付乙○○30萬元（為Ａ協議書第4點給付60萬元之尾款）……」；第3點約定：「若有一方違反上開約定，應賠償違約金60萬元」。
  ㈣兩造於110年9月14日與許月良一同至國泰人壽公司沙鹿展業處，處理Ｂ協議書第1點約定事項，被告當時並未向國泰人壽公司撤回其所有申訴，亦未簽署任何書面或表示不再追究所有關於保單之簽名，當日對話內容詳見原證3譯文及光碟（見本院卷第19至29頁），原告並未給付Ａ協議書第4點之尾款30萬元。其後原告未再催告被告履行Ｂ協議書第1點約定。
  ㈤原告與許月良因於系爭變更申請書代要保人即被告簽章，違反保險業務員管理規則，於110年11月18日經國泰人壽公司處分停止招攬行為6個月，原告並記過及由區業務主任降級為行銷主任（見本院卷第142頁）。
  ㈥國泰人壽公司就申訴人之撤回申訴，以當事人進行主義為主，依當事人之意思進行處理，惟若有具體明確證據，亦會就現有事證進行初步判斷。該公司目前並無制式切結書（見本院卷第103頁國泰人壽公司112年10月25日函文）。
四、法院之判斷：
  ㈠兩造就Ｂ協議書之約定，除關於第1點要求被告簽署國泰人壽公司出具之切結書部分為無效外，其餘約定為有效：
　⒈按民法第246條第1項前段規定以不能之給付為契約標的者，其契約無效。該項所稱之「不能之給付」者，係指自始客觀不能而言，亦即依社會通常觀念，債務人應為之給付，不能依債務本旨實現之意。如僅係主觀、暫時之不能給付，即難謂其契約為無效；又法律行為之一部分無效者，全部皆為無效。但除去該部分亦可成立者，則其他部分，仍為有效，民法第111條定有明文。故一部之原始不能，亦可使契約一部無效；民法第111條但書之規定，除給付可分外，尚須綜合法律行為全部之旨趣，當事人訂約時之真意、交易之習慣、其他具體情事，並本於誠信原則予以斟酌後，認為使其他部分發生效力，並不違反雙方當事人之目的者，始足當之（最高法院87年度台上字第281號、89年度台上字第2877號、87年度台上字第127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查兩造簽訂之Ｂ協議書第1點約定：「乙○○對於甲○○、許月良（甲○○之母）就國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所提起之保單申訴偽造文書等事件實為誤會，今誤會冰釋，承諾配合甲○○至國泰人壽保險公司向承辦本件申訴業務之主管澄清解釋，並簽署公司出具之切結書及撤回所有申訴，不再追究所有關於國泰人壽保單之簽名部分。另乙○○之親友亦不再針對甲○○之個人私事打電話至國泰人壽向公司內部之人申訴」（見本院卷第17頁）。依上開約定，被告應配合原告至國泰人壽公司向承辦該申訴業務之主管澄清解釋被告所提起之保單申訴偽造文書等事件為誤會、簽署國泰人壽公司出具之切結書、撤回所有申訴，並不再追究所有關於國泰人壽保單之簽名。惟關於簽署切結書部分，國泰人壽公司並無制式之切結書提供予申訴人簽署，此有該公司112年10月25日國壽字第1120102300號函在卷可參（見本院卷第103頁）；國泰人壽公司之稽核人員就此亦向被告表示該公司並無切結書可供被告簽署等語（見本院卷第27頁譯文），故Ｂ協議書第1點關於「簽署公司出具之切結書」部分，顯然自始即無從依債務本旨實現，而屬自始客觀給付不能。惟此部分與Ｂ協議書之其餘約定部分，其性質上並非不可分離，且參諸兩造簽訂Ｂ協議書之目的在於「處理國泰人壽保險相關申訴事宜」，除由被告簽署國泰人壽公司出具之切結書外，由被告澄清解釋、撤回申訴等，亦可達成上開兩造簽訂Ｂ協議書之目的，故Ｂ協議書之約定，除關於第1點要求被告簽署國泰人壽公司出具之切結書部分，依民法第246條第1項前段規定為無效外，其餘約定自仍為有效，被告就其餘約定內容仍應依約履行。
　㈡原告得依民法第250條規定及Ｂ協議書第3點約定，請求被告給付違約金：　
    原告主張被告違反Ｂ協議書第1點約定，應依Ｂ協議書第3點約定賠償違約金60萬元之情，為被告所否認，並辯稱伊於110年9月14日已依Ｂ協議書第1點約定至國泰人壽公司澄清解釋，並表示欲簽屬切結書、撤回所有申訴，但因系爭變更申請書確實非伊親自簽名，國泰人壽公司表示不接受伊撤回申訴，故伊並未毀約云云。惟查，經本院函詢國泰人壽公司若保戶提出申訴後，主張保單非其簽名，而係保險業務員簽名，該保戶是否仍得撤回申請，該公司函復略以：本公司目前是以當事人進行主義為主，依當事人之意思進行處理，惟若有具體明確證據，亦會就現有事證進行初步判斷等語，有國泰人壽公司112年10月25日國壽字第1120102300號函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103頁）。由上開函復內容可知，不論申訴人是否主張保單非其簽名，國泰人壽公司就申訴人之撤回申訴均係採當事人進行主義，亦即依申訴人本人之意思處理，其撤回自無庸經國泰人壽公司同意，並無被告所稱國泰人壽公司不接受撤回申訴之情。至上開函文雖另表示：「惟若有具體明確證據，亦會就現有事證進行初步判斷」等語，惟此僅係指國泰人壽公司就其所查悉之事證，會自行判斷處理，而與申訴人是否撤回申訴無涉。且依Ｂ協議書第1點約定，已載明被告應向國泰人壽公司澄清解釋其所提「保單申訴偽造文書等事件實為誤會」，亦即澄清解釋其申訴原告與原告母親偽造文書事件為其判斷錯誤，另應撤回所有申訴，不再追究所有關於國泰人壽保單之簽名部分。然參諸兩造為處理Ｂ協議書第1點約定事項，而於110年9月14日前往國泰人壽公司沙鹿展業處，與國泰人壽公司稽核人員潘小姐等人之對話錄音譯文，被告稱：「他們兩個要承認他們是偽造文書，他們一定要承認他們是偽造文書……，我今天就要他們承認他們兩個是偽造文書……，（潘小姐：陳先生的主張他還是維持他3張保單的爭議啦，還有簽名的爭議4個）對。……我現在的意思是說，他們要承認偽造文書我才願意簽這個。……（潘小姐：你是說公司出具之切結書應該是說公、及撤回所有的申訴書？）我不知道。（潘小姐：就是我們的同意書的意思哦！）不知道，……反正他們兩個不承認，那你就先調查嘛，等到調查完他們要承認再來簽這個。（原告：今天這張的前提就是你有承認我說你要把這個事件跟我們公司做解釋、做澄清。）我解釋啦，我解釋是你們偽造文書啦」等語（見本院卷第19至28頁）。綜觀全部對話內容可知，兩造依約定同至國泰人壽公司處理Ｂ協議書履約事宜時，國泰人壽公司人員並無拒絕被告撤回申訴之情形，反而是被告一再向國泰人壽公司人員指摘原告與原告母親係偽造文書，並表明仍維持其就保單及簽名之申訴，要求國泰人壽公司調查後，其始願意簽署撤回申訴之同意書等語，被告於上開過程中始終堅持原告及原告母親係偽造文書，顯然並未依Ｂ協議書第1點之約定澄清解釋其申訴原告與原告母親偽造文書事件為其判斷錯誤，亦未依約撤回所有申訴，及不再追究所有關於國泰人壽保單之簽名，是被告抗辯伊並未違反Ｂ協議書之約定云云，並無足採。原告主張被告違反Ｂ協議書第1點約定，而依Ｂ協議書第3點約定請求被告賠償違約金，核屬有據。
　㈢原告得請求被告給付違約金30萬元：　
　⒈按當事人得約定債務人於債務不履行時，應支付違約金；違約金，除當事人另有訂定外，視為因不履行而生損害之賠償總額。其約定如債務人不於適當時期或不依適當方法履行債務時，即須支付違約金者，債權人除得請求履行債務外，違約金視為因不於適當時期或不依適當方法履行債務所生損害之賠償總額，民法第250條第1項、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又約定之違約金額過高者，法院得減至相當之數額，民法第252條亦有明文。至於當事人約定之違約金是否過高，須依一般客觀事實，社會經濟狀況，當事人所受損害情形及債務人如能依約履行時，債權人可享受之一切利益為衡量標準。倘違約金係損害賠償總額預定性質者，尤應衡酌債權人實際上所受之積極損害及消極損害，以決定其約定之違約金是否過高（最高法院96年台上字第107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查原告於110年11月16日因新契約招攬爭議（未親晤見簽違規件數≧3及同業投保欄位都勾否），經國泰人壽公司依員工獎懲辦法第13條第10款及保險業務員管理規則第19條第1項第16款規定，予以記過乙次並停止招攬行為6個月之處分，有國泰人壽公司員工入口網站列印資料在卷可參（見本院卷第167至171頁），可見原告確實因被告向國泰人壽公司申訴原告未經其同意在系爭變更申請書（原）要保人欄簽署其姓名乙事，遭國泰人壽公司懲處而受有損害。惟按業務員從事前項所稱保險招攬之行為，應取得要保人及被保險人親簽之投保相關文件；業務員招攬涉及人身保險之商品者，應親晤要保人及被保險人；業務員有下列各款情事之一者，除有犯罪嫌疑，其行為時之所屬公司應依法移送偵辦外，並應按其情節輕重，予以3個月以上1年以下停止招攬行為之處分：代要保人或被保險人簽章、或未經其同意或授權填寫有關保險契約文件。違反第9條、第11條第2項、第14條第1項、第15條第4項、第5項或第16條規定，保險業務員管理規則第15條第4項、第19條第7款、第16款分別定有明文。是保險業務員經要保人之授權或同意後代要保人簽名，雖不構成刑法偽造私文書等犯罪，仍應依保險業務員管理規則第19條規定，按情節輕重受3個月以上1年以下停止招攬行為之處分。被告違反Ｂ協議書第1點約定，未就其申訴原告與原告母親偽造文書事件向國泰人壽公司澄清解釋及撤回申訴，固如前述，惟依國泰人壽公司112年10月25日函文所示，申訴人縱撤回申訴，若有具體明確證據，該公司仍會就現有事證進行初步判斷（見本院卷第103頁），而系爭變更申請書之原要保人欄位係由原告簽署被告姓名，並非被告親簽乙節，為兩造所不爭執，證人即協助原告草擬Ｂ協議書之律師劉怡萱於本院審理時亦證稱：原告請我擬協議書的目的不是原告不希望被行政懲處，是要證明原告沒有偽造文書，而是有經過被告同意而代行簽名等語（見本院卷第193頁），可見縱使被告依Ｂ協議書約定澄清解釋原告並未偽造文書及撤回申訴，國泰人壽公司仍得依已知之事證就原告代要保人簽名乙事對原告為處分，被告是否撤回申訴，應僅會影響國泰人壽公司處分情節之輕重。且觀諸原告遭懲處之事由，除違反保險業務員管理規則第15條第4項未取得要保人親簽之投保相關文件外，尚有「同業投保欄位都勾否」之違規事由。綜上足認原告遭國泰人壽公司懲處，並非單純因被告未履行Ｂ協議書之約定所致，自不得將原告因上開懲處所受之損害，全部認為係被告債務不履行之行為所生損害。又原告雖主張其因受停止招攬行為6個月之處分，致所得驟減42萬5,975元等語，並提出其108年度至111年度之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為憑（見本院卷第201至209頁），惟原告上開主張所得減少之數額，係其111年度與112年度所得之差額，然觀諸原告112年度之所得資料清單所示，其所得除國泰人壽公司之給付外，最大額之收入係來自友伴長照服務股份有限公司，就該公司之收入部分較111年度增加逾23萬元，此部分收入顯然與原告是否從事保險業務招攬行為無關，是原告主張其因遭國泰人壽公司懲處而受有高達42萬5,975元之損害云云，難認可採。從而，本院審酌被告違約情節、原告因被告未依Ｂ協議書履行所受之積極損害及消極損害等各節，本院認原告請求60萬元之違約金，尚屬過高，應予酌減為30萬元為適當。原告於此範圍之請求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則屬無據。
　㈣原告不得以被告就Ｂ協議書第1點約定拒絕給付，且該約定非於一定時期為給付不能達契約目的為由，主張解除Ａ協議書第4點前段之約定，並請求被告返還原告已給付之30萬元：　
　⒈按契約乃當事人間在對等性之基礎下本其自主之意思、自我決定及自我拘束所成立之法律行為，基於私法自治及契約自由之原則，契約不僅在當事人之紛爭事實上作為當事人之行為規範，在訴訟中亦成為法院之裁判規範。因此，倘當事人所訂立之契約真意發生疑義時，法院固應為闡明性之解釋，即通觀契約全文，並斟酌立約當時之情形及其他一切證據資料，就文義上及理論上詳為推求，以探求當事人締約時之真意，俾作為判斷當事人間權利義務之依據。惟法院進行此項闡明性之解釋（單純性之解釋），除依文義解釋（以契約文義為基準）、體系解釋（綜觀契約全文）、歷史解釋（斟酌訂約時之事實及資料）、目的解釋（考量契約之目的及經濟價值）並參酌交易習慣與衡量誠信原則，加以判斷外，並應兼顧其解釋之結果不能逸出契約中最大可能之文義（最高法院103年度台上字第713號判決意旨參照）。次按稱和解者，謂當事人約定，互相讓步，以終止爭執或防止爭執發生之契約；和解有使當事人所拋棄之權利消滅及使當事人取得和解契約所訂明權利之效力，民法第736條、第737條分別有明文規定。因此，和解契約成立後，應依該和解契約創設之法律關係以定當事人間之債權及債務關係。
  ⒉原告主張Ａ協議書第4點前段約定原告應給付被告60萬元，係專就被告應依Ｂ協議書第1點約定履行之代價，與Ａ協議書其餘約定無關，其得單獨解除Ａ協議書第4點前段約定等語，為被告所否認。經查，綜觀Ａ協議書之契約文義（見本院卷第15至16頁），Ａ協議書首先即表明，係就兩造所生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與夫妻剩餘財產分配達成協議，約定如下等語，契約全文均未提及與Ｂ協議書之履行有關之事項；且Ａ協議書第4點之全文為：「女方應給付男方陸拾萬元，並於簽訂本協議書時先給付30萬元，男方於簽定本和解書時點收完畢。男女雙方拋棄對他方之其餘剩餘財產分配請求權」，復於第5點約定「男方保證不對女方就其外遇一事訴請損害賠償，男方僅單獨對其外遇對象訴請損害賠償。如有違反，男方願返還上開陸拾萬元予女方」，第6點則約定「男方退回結婚時，受贈自女方父母之金飾，並於簽定本和解書時點收完畢」，顯見Ａ協議書第4點前段關於原告應給付被告60萬元之約定，係兩造就彼此相關夫妻財產及侵害配偶關係身分法益之侵權行為等糾紛所約定之和解金，並非如原告主張係專就被告應依Ｂ協議書第1點約定履行之代價。再觀諸Ｂ協議書之契約全文及文義（見本院卷第17至18頁），僅於第2點約定：「甲○○於上開事件處理完當日給付乙○○30萬元（為Ａ協議書第4點給付60萬元之尾款）……」等語，亦未提及此份協議書之內容與原告依Ａ協議書第4點前段約定，已於簽訂Ａ協議書時先給付之30萬元有何關係。綜合Ａ、Ｂ協議書之內容以觀，尚難認Ｂ協議書第1點之約定事項與Ａ協議書第4點前段約定之原告給付義務係立於互為對待給付之關係，是原告主張以被告就Ｂ協議書第1點約定債務不履行為由，依民法第255條或第256條規定，解除兩造就Ａ協議書第4點前段之約定，而請求被告返還原告已給付之30萬元及附加自受領時起之利息，難認有據。
　⒊至證人即於兩造簽訂Ａ、Ｂ協議書時，協助原告與被告協商之律師劉怡萱於本院審理時雖證稱：Ｂ協議書是我擬的，因被告向國泰人壽公司申訴原告代行簽名之部分是偽造文書，需被告出具切結書證明原告沒有偽造文書，Ｂ協議書第2點提到的30萬元，要履行第1點後才能給付，是因為原告有一筆保單解約金約120萬元，由原告拿一半給被告換澄清義務，Ａ協議書第4點前段約定之60萬元，是針對Ｂ協議書所載60萬元而草擬等語（見本院卷第189至193頁）。惟實際草擬Ａ協議書條款內容之被告訴訟代理人何宗翰律師否認Ａ協議書第4點約定之60萬元係針對被告應履行Ｂ協議書約定事項所為之給付（見本院卷第180至181頁）；且若兩造係合意由原告給付被告60萬元，作為被告履行向國泰人壽公司澄清義務之對價，自應將兩造此部分應分別履行之事項及對待給付載明於同一契約中，豈有單獨將原告之給付義務另外記載在其他契約之理？又關於兩造約定原告應給付被告60萬元之緣由，證人劉怡萱另證稱：因為原告表示這張保單是被告給她的，但被告否認有把這張保單給原告，兩造因為這個問題爭執不休，所以我建議原告把保單解約金120萬元的一半拿給被告等語（見本院卷第192頁），亦即兩造之所以約定由原告給付被告60萬元，係為解決兩造就保單解約金歸屬之爭執，至於兩造解決保單解約金歸屬之爭執後，被告是否需另向國泰人壽公司澄清原告之變更保單要保人並非偽造文書及撤回申訴乙節，顯然應屬另一問題，此與證人劉怡萱所證該60萬元係原告給被告「換澄清義務」等語明顯矛盾，是證人劉怡萱所證Ａ協議書第4點前段約定之60萬元是針對Ｂ協議書所載60萬元而草擬等語，尚難憑採，自無從據以佐證原告之主張為真實。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250條規定及Ｂ協議書第3點約定，請求被告給付30萬元，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其逾此部分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兩造均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或免為假執行，經核原告勝訴部分，所命給付金額未逾50萬元，應依民事訴訟法第389條第1項第5款職權宣告假執行；並依被告聲請酌定相當擔保金額，准被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至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聲請失所依據，應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防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本院勘酌後，認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予逐一論駁，附此敘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4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李宜娟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4　　日
                                書記官  李噯靜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訴字第1034號

原      告  林玉珠    住○○市○○區○○路000號8樓





訴訟代理人  黃煦詮律師

複  代理人  鄭文朋律師

被      告  陳奮佑  

訴訟代理人  何宗翰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違約金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8月19日言

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30萬元。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3分之1，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30萬元為原告預供擔

保，得免為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㈠兩造於民國100年結婚，於110年8月23日協議離婚。原告與訴

    外人即原告之母許月良均任職於國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下稱國泰人壽公司），許月良於兩造婚姻存續期間向被告

    招攬保險，被告多次授權原告在要保單代行簽名及變更保單

    內容。惟被告於離婚後向國泰人壽公司胡亂申訴兩造婚姻期

    間之保單變更均為原告偽造，為避免原告受公司懲處，兩造

    就變更要保人部分，於110年9月8日簽署「離婚補充協議書

    」（下稱Ａ協議書）及「協議書」（下稱Ｂ協議書），原告同

    意給付被告新臺幣（下同）60萬元，並於簽約時先給付其中

    30萬元，約定於配合原告至國泰人壽公司澄清解釋、簽署國

    泰人壽公司切結書及撤回所有申訴後，再給付尾款30萬元。

    詎兩造約定於110年9月14日至國泰人壽公司沙鹿展業處履行

    Ｂ協議書之約定時，被告竟毀約表示原告與許月良係偽造文

    書等語，亦不同意簽署國泰人壽公司稽核人員潘小姐所擬之

    撤回申訴協議書。被告復主動參加國泰人壽公司向原告提起

    之請求返還解約金之訴（本院111年度保險字第2號），並偽

    證稱其未授權原告變更要保人。綜上可見被告已構成給付拒

    絕之情形，原告得不經催告，逕依民法第256條規定解除契

    約。且兩造簽署協議書之目的係為使原告及原告母親不因被

    告之申訴受公司懲處，惟原告因代被告在保單上代行簽名，

    已於110年11月經國泰人壽公司懲處，原告遭處分記過1次、

    降級並停止招攬行為6個月，並公告於公司官網，除造成非

    財產上損害外，更致原告收入驟減，其後縱被告再向國泰人

    壽公司澄清亦無意義，兩造均可知Ｂ協議書第1點所定義務非

    於一定時期履行，不能達契約目的，故原告亦得依民法第25

    5條規定解除契約。且Ａ協議書第4點前段約定原告應給付被

    告60萬元，係專為Ｂ協議書第1點澄清義務之履行而設，與Ａ

    協議書前3點為各自獨立之契約，原告得單獨解除Ａ協議書第

    4點前段約定。爰依民法第256條或第255條規定解除Ａ協議書

    第4點前段及Ｂ協議書之約定，並依民法第259條第2款規定，

    請求被告返還原告已支付之30萬元及自受領時起之利息，並

    依民法第250條第1項、第2項前段、第260條規定及Ｂ協議書

    第3點約定，請求被告給付違約金60萬元。

　㈡國泰人壽公司雖無制式切結書可供被告簽署，惟國泰人壽公

    司係採當事人進行主義，被告仍可簽署同意書撤回申訴，原

    告及其母即可避免遭受懲處，並非被告所稱為給付不能。又

    Ｂ協議書第1點之約定，係使被告負有法律上義務，非原告給

    付30萬元尾款之停止條件。兩造離婚原因可歸責於原告，兩

    造因而簽訂不平等契約，即未成年子女均由被告行使親權，

    原告不得向收入較優渥之被告請求任何夫妻剩餘財產分配，

    原告已受最大處罰，況離婚前兩造已就夫妻財產分配事宜做

    好協議，再參以證人劉怡萱之證詞，可知Ａ協議書第4點前段

    係針對澄清義務之代價，非兩造重複針對離婚事由為財務分

    配，當初之所以寫的隱諱，是希望淡化用錢來換取澄清義務

    之色彩，且Ａ協議書係由被告訴訟代理人撰擬，依不明確條

    款解釋原則，契約不明確時，應作對擬文者之他方即原告有

    利的解釋，故Ａ協議書第4點前段係專門針對Ｂ協議書第1點之

    澄清義務所擬，與第1點至第3點就兩造所生未成年子女之權

    利義務行使、負擔及會面交往事宜之約定，及第4點後段兩

    造間剩餘財產分配事宜，分別為獨立之契約，原告除得解除

    Ｂ協議書外，亦得單獨就Ａ協議書第4點前段為解除等語。

　㈢並聲明：⒈被告應給付原告90萬元，及其中30萬元自110年9月

    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⒉願供擔保請准宣

    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

　㈠被告於000年0月間發現原告外遇，兩造於110年8月23日簽立

    兩願離婚協議書，惟尚未就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負擔

    、會面交往、扶養費、剩餘財產分配、損害賠償等達成協議

    。原告前於106年12月7日擅自在國泰人壽公司保單號碼0000

    000000、0000000000號保單之要保人變更申請書（下稱系爭

    變更申請書）（原）要保人欄簽署被告姓名，嗣原告遭被告

    發現外遇後，即於110年5月31日向國泰人壽公司辦理解約，

    取得解約金美金4萬3,715元，被告發現後於110年8月25日向

    國泰人壽公司提出申訴。原告自知外遇在先，自願給付原告

    60萬元，並拋棄剩餘財產分配請求權，又因原告恐遭國泰人

    壽公司懲處，希望被告撤回申訴，經兩造協調後，於110年9

    月8日簽立Ａ協議書、Ｂ協議書。惟因國泰人壽公司並無制式

    切結書，被告客觀上並無簽署該公司出具切結書之可能，此

    部分為客觀給付不能，依民法第246條規定為無效。且被告

    於110年9月14日依Ｂ協議書第1點約定，至國泰人壽公司向承

    辦人員澄清解釋，並欲簽署切結書、撤回所有申訴時，國泰

    人壽公司表示依內部規定，保單需由本人親自簽名，而原告

    當時未向國泰人壽公司承認系爭變更申請書要保人欄上「乙

    ○○」為其簽署，致被告無法簽署切結書並撤回所有申訴，被

    告並未違反Ｂ協議書，且之後兩造仍有轉圜餘地，但原告未

    再催告或請求被告履行，故原告主張解除契約不合法。原告

    於另案已自認系爭變更申請書要保人簽名欄上被告姓名為原

    告簽署，其因而遭國泰人壽公司依內部業務員獎懲辦法、保

    險業務員管理規則第19條第1項第7款及業務員所屬公司依保

    險業務員管理規則第19條第1項懲處登錄之參考標準等規定

    懲戒，係自身未依規定行事，縱使原告係代行簽名，也難以

    免除行政懲處，非可歸責於被告，故原告依民法第250條第1

    項、第2項前段、第260條規定、Ｂ協議書第3項，請求被告給

    付違約金60萬元，顯無理由。倘認原告請求被告給付違約金

    60萬元有理由，亦請依民法第252條規定酌減之。

　㈡Ａ協議書第4點並未提及與Ｂ協議書約定相關之文字，僅是針對

    兩造剩餘財產事項進行約定，故於同點後段註明雙方拋棄其

    餘剩餘財產分配請求權，又因當時原告希望被告不要對其提

    起侵害配偶權之訴訟，故Ａ協議書第5點並提到男方保證不對

    女方提起損害賠償請求等語。兩造簽約時，證人劉怡萱為原

    告之律師，就Ａ協議書之文字得予修改、協議，若Ａ協議書第

    4點非與剩餘財產分配相關，自可調整內容，兩造斯時確實

    係因未成年子女親權及剩餘財產分配問題而草擬、簽署Ａ協

    議書。至Ｂ協議書係就Ａ協議書第4點所餘30萬元約定給付期

    限，原告以Ｂ協議書未履行為由解除Ａ協議書第4點前段約定

    ，於法不合等語，資為抗辯。

　㈢並聲明：⒈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⒉如受不利判決

    ，被告願供擔保，請准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第178頁至第180頁，並由本院依

    卷證資料作文字調整）：

  ㈠被告前於101年6月27日、103年9月12日以其子女為被保險人

    向國泰人壽公司投保保單，上開保單於106年12月7日變更要

    保人為原告，系爭變更申請書（原）要保人欄係由原告簽署

    被告姓名，原告於110年5月31日向國泰人壽公司辦理解約。

    被告於110年8月25日向國泰人壽公司提出申訴，表示系爭變

    更申請書（原）要保人欄非其親簽，上開保單要保人變更及

    其後解約均屬無效等語（參見本院卷第35至42頁本院111年

    度保險字第2號民事判決書）。

  ㈡兩造原為夫妻，於110年8月23日離婚，於110年9月8日簽訂「

    離婚補充協議書」（即Ａ協議書），就兩造未成年子女權利

    義務之行使及夫妻剩餘財產分配達成協議，Ａ協議書第4點約

    定：「女方應給付男方陸拾萬元，並於簽訂本協議書時先給

    付30萬元，男方於簽定本和解書時點收完畢。男女雙方拋棄

    對他方之其餘剩餘財產分配請求權」（見本院卷第15至16頁

    Ａ協議書）。

  ㈢兩造於110年9月8日另就「處理國泰人壽保險相關申訴事宜」

    簽訂「協議書」（即Ｂ協議書），第1點約定：「乙○○對於甲

    ○○、許月良（甲○○之母）就國泰人壽公司所提起之保單申訴

    偽造文書等事件實為誤會，今誤會冰釋，承諾配合甲○○至國

    泰人壽公司向承辦本件申訴業務之主管澄清解釋，並簽署公

    司出具之切結書及撤回所有申訴，不再追究所有關於國泰人

    壽保單之簽名部分。……」；第2點約定：「甲○○於上開事件

    處理完當日給付乙○○30萬元（為Ａ協議書第4點給付60萬元之

    尾款）……」；第3點約定：「若有一方違反上開約定，應賠

    償違約金60萬元」。

  ㈣兩造於110年9月14日與許月良一同至國泰人壽公司沙鹿展業

    處，處理Ｂ協議書第1點約定事項，被告當時並未向國泰人壽

    公司撤回其所有申訴，亦未簽署任何書面或表示不再追究所

    有關於保單之簽名，當日對話內容詳見原證3譯文及光碟（

    見本院卷第19至29頁），原告並未給付Ａ協議書第4點之尾款

    30萬元。其後原告未再催告被告履行Ｂ協議書第1點約定。

  ㈤原告與許月良因於系爭變更申請書代要保人即被告簽章，違

    反保險業務員管理規則，於110年11月18日經國泰人壽公司

    處分停止招攬行為6個月，原告並記過及由區業務主任降級

    為行銷主任（見本院卷第142頁）。

  ㈥國泰人壽公司就申訴人之撤回申訴，以當事人進行主義為主

    ，依當事人之意思進行處理，惟若有具體明確證據，亦會就

    現有事證進行初步判斷。該公司目前並無制式切結書（見本

    院卷第103頁國泰人壽公司112年10月25日函文）。

四、法院之判斷：

  ㈠兩造就Ｂ協議書之約定，除關於第1點要求被告簽署國泰人壽

    公司出具之切結書部分為無效外，其餘約定為有效：

　⒈按民法第246條第1項前段規定以不能之給付為契約標的者，

    其契約無效。該項所稱之「不能之給付」者，係指自始客觀

    不能而言，亦即依社會通常觀念，債務人應為之給付，不能

    依債務本旨實現之意。如僅係主觀、暫時之不能給付，即難

    謂其契約為無效；又法律行為之一部分無效者，全部皆為無

    效。但除去該部分亦可成立者，則其他部分，仍為有效，民

    法第111條定有明文。故一部之原始不能，亦可使契約一部

    無效；民法第111條但書之規定，除給付可分外，尚須綜合

    法律行為全部之旨趣，當事人訂約時之真意、交易之習慣、

    其他具體情事，並本於誠信原則予以斟酌後，認為使其他部

    分發生效力，並不違反雙方當事人之目的者，始足當之（最

    高法院87年度台上字第281號、89年度台上字第2877號、87

    年度台上字第127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查兩造簽訂之Ｂ協議書第1點約定：「乙○○對於甲○○、許月良

    （甲○○之母）就國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所提起之保單申

    訴偽造文書等事件實為誤會，今誤會冰釋，承諾配合甲○○至

    國泰人壽保險公司向承辦本件申訴業務之主管澄清解釋，並

    簽署公司出具之切結書及撤回所有申訴，不再追究所有關於

    國泰人壽保單之簽名部分。另乙○○之親友亦不再針對甲○○之

    個人私事打電話至國泰人壽向公司內部之人申訴」（見本院

    卷第17頁）。依上開約定，被告應配合原告至國泰人壽公司

    向承辦該申訴業務之主管澄清解釋被告所提起之保單申訴偽

    造文書等事件為誤會、簽署國泰人壽公司出具之切結書、撤

    回所有申訴，並不再追究所有關於國泰人壽保單之簽名。惟

    關於簽署切結書部分，國泰人壽公司並無制式之切結書提供

    予申訴人簽署，此有該公司112年10月25日國壽字第1120102

    300號函在卷可參（見本院卷第103頁）；國泰人壽公司之稽

    核人員就此亦向被告表示該公司並無切結書可供被告簽署等

    語（見本院卷第27頁譯文），故Ｂ協議書第1點關於「簽署公

    司出具之切結書」部分，顯然自始即無從依債務本旨實現，

    而屬自始客觀給付不能。惟此部分與Ｂ協議書之其餘約定部

    分，其性質上並非不可分離，且參諸兩造簽訂Ｂ協議書之目

    的在於「處理國泰人壽保險相關申訴事宜」，除由被告簽署

    國泰人壽公司出具之切結書外，由被告澄清解釋、撤回申訴

    等，亦可達成上開兩造簽訂Ｂ協議書之目的，故Ｂ協議書之約

    定，除關於第1點要求被告簽署國泰人壽公司出具之切結書

    部分，依民法第246條第1項前段規定為無效外，其餘約定自

    仍為有效，被告就其餘約定內容仍應依約履行。

　㈡原告得依民法第250條規定及Ｂ協議書第3點約定，請求被告給

    付違約金：　

    原告主張被告違反Ｂ協議書第1點約定，應依Ｂ協議書第3點約

    定賠償違約金60萬元之情，為被告所否認，並辯稱伊於110

    年9月14日已依Ｂ協議書第1點約定至國泰人壽公司澄清解釋

    ，並表示欲簽屬切結書、撤回所有申訴，但因系爭變更申請

    書確實非伊親自簽名，國泰人壽公司表示不接受伊撤回申訴

    ，故伊並未毀約云云。惟查，經本院函詢國泰人壽公司若保

    戶提出申訴後，主張保單非其簽名，而係保險業務員簽名，

    該保戶是否仍得撤回申請，該公司函復略以：本公司目前是

    以當事人進行主義為主，依當事人之意思進行處理，惟若有

    具體明確證據，亦會就現有事證進行初步判斷等語，有國泰

    人壽公司112年10月25日國壽字第1120102300號函在卷可稽

    （見本院卷第103頁）。由上開函復內容可知，不論申訴人

    是否主張保單非其簽名，國泰人壽公司就申訴人之撤回申訴

    均係採當事人進行主義，亦即依申訴人本人之意思處理，其

    撤回自無庸經國泰人壽公司同意，並無被告所稱國泰人壽公

    司不接受撤回申訴之情。至上開函文雖另表示：「惟若有具

    體明確證據，亦會就現有事證進行初步判斷」等語，惟此僅

    係指國泰人壽公司就其所查悉之事證，會自行判斷處理，而

    與申訴人是否撤回申訴無涉。且依Ｂ協議書第1點約定，已載

    明被告應向國泰人壽公司澄清解釋其所提「保單申訴偽造文

    書等事件實為誤會」，亦即澄清解釋其申訴原告與原告母親

    偽造文書事件為其判斷錯誤，另應撤回所有申訴，不再追究

    所有關於國泰人壽保單之簽名部分。然參諸兩造為處理Ｂ協

    議書第1點約定事項，而於110年9月14日前往國泰人壽公司

    沙鹿展業處，與國泰人壽公司稽核人員潘小姐等人之對話錄

    音譯文，被告稱：「他們兩個要承認他們是偽造文書，他們

    一定要承認他們是偽造文書……，我今天就要他們承認他們兩

    個是偽造文書……，（潘小姐：陳先生的主張他還是維持他3

    張保單的爭議啦，還有簽名的爭議4個）對。……我現在的意

    思是說，他們要承認偽造文書我才願意簽這個。……（潘小姐

    ：你是說公司出具之切結書應該是說公、及撤回所有的申訴

    書？）我不知道。（潘小姐：就是我們的同意書的意思哦！

    ）不知道，……反正他們兩個不承認，那你就先調查嘛，等到

    調查完他們要承認再來簽這個。（原告：今天這張的前提就

    是你有承認我說你要把這個事件跟我們公司做解釋、做澄清

    。）我解釋啦，我解釋是你們偽造文書啦」等語（見本院卷

    第19至28頁）。綜觀全部對話內容可知，兩造依約定同至國

    泰人壽公司處理Ｂ協議書履約事宜時，國泰人壽公司人員並

    無拒絕被告撤回申訴之情形，反而是被告一再向國泰人壽公

    司人員指摘原告與原告母親係偽造文書，並表明仍維持其就

    保單及簽名之申訴，要求國泰人壽公司調查後，其始願意簽

    署撤回申訴之同意書等語，被告於上開過程中始終堅持原告

    及原告母親係偽造文書，顯然並未依Ｂ協議書第1點之約定澄

    清解釋其申訴原告與原告母親偽造文書事件為其判斷錯誤，

    亦未依約撤回所有申訴，及不再追究所有關於國泰人壽保單

    之簽名，是被告抗辯伊並未違反Ｂ協議書之約定云云，並無

    足採。原告主張被告違反Ｂ協議書第1點約定，而依Ｂ協議書

    第3點約定請求被告賠償違約金，核屬有據。

　㈢原告得請求被告給付違約金30萬元：　

　⒈按當事人得約定債務人於債務不履行時，應支付違約金；違

    約金，除當事人另有訂定外，視為因不履行而生損害之賠償

    總額。其約定如債務人不於適當時期或不依適當方法履行債

    務時，即須支付違約金者，債權人除得請求履行債務外，違

    約金視為因不於適當時期或不依適當方法履行債務所生損害

    之賠償總額，民法第250條第1項、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又

    約定之違約金額過高者，法院得減至相當之數額，民法第25

    2條亦有明文。至於當事人約定之違約金是否過高，須依一

    般客觀事實，社會經濟狀況，當事人所受損害情形及債務人

    如能依約履行時，債權人可享受之一切利益為衡量標準。倘

    違約金係損害賠償總額預定性質者，尤應衡酌債權人實際上

    所受之積極損害及消極損害，以決定其約定之違約金是否過

    高（最高法院96年台上字第107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查原告於110年11月16日因新契約招攬爭議（未親晤見簽違規

    件數≧3及同業投保欄位都勾否），經國泰人壽公司依員工獎

    懲辦法第13條第10款及保險業務員管理規則第19條第1項第1

    6款規定，予以記過乙次並停止招攬行為6個月之處分，有國

    泰人壽公司員工入口網站列印資料在卷可參（見本院卷第16

    7至171頁），可見原告確實因被告向國泰人壽公司申訴原告

    未經其同意在系爭變更申請書（原）要保人欄簽署其姓名乙

    事，遭國泰人壽公司懲處而受有損害。惟按業務員從事前項

    所稱保險招攬之行為，應取得要保人及被保險人親簽之投保

    相關文件；業務員招攬涉及人身保險之商品者，應親晤要保

    人及被保險人；業務員有下列各款情事之一者，除有犯罪嫌

    疑，其行為時之所屬公司應依法移送偵辦外，並應按其情節

    輕重，予以3個月以上1年以下停止招攬行為之處分：代要

    保人或被保險人簽章、或未經其同意或授權填寫有關保險契

    約文件。違反第9條、第11條第2項、第14條第1項、第15條

    第4項、第5項或第16條規定，保險業務員管理規則第15條第

    4項、第19條第7款、第16款分別定有明文。是保險業務員經

    要保人之授權或同意後代要保人簽名，雖不構成刑法偽造私

    文書等犯罪，仍應依保險業務員管理規則第19條規定，按情

    節輕重受3個月以上1年以下停止招攬行為之處分。被告違反

    Ｂ協議書第1點約定，未就其申訴原告與原告母親偽造文書事

    件向國泰人壽公司澄清解釋及撤回申訴，固如前述，惟依國

    泰人壽公司112年10月25日函文所示，申訴人縱撤回申訴，

    若有具體明確證據，該公司仍會就現有事證進行初步判斷（

    見本院卷第103頁），而系爭變更申請書之原要保人欄位係

    由原告簽署被告姓名，並非被告親簽乙節，為兩造所不爭執

    ，證人即協助原告草擬Ｂ協議書之律師劉怡萱於本院審理時

    亦證稱：原告請我擬協議書的目的不是原告不希望被行政懲

    處，是要證明原告沒有偽造文書，而是有經過被告同意而代

    行簽名等語（見本院卷第193頁），可見縱使被告依Ｂ協議書

    約定澄清解釋原告並未偽造文書及撤回申訴，國泰人壽公司

    仍得依已知之事證就原告代要保人簽名乙事對原告為處分，

    被告是否撤回申訴，應僅會影響國泰人壽公司處分情節之輕

    重。且觀諸原告遭懲處之事由，除違反保險業務員管理規則

    第15條第4項未取得要保人親簽之投保相關文件外，尚有「

    同業投保欄位都勾否」之違規事由。綜上足認原告遭國泰人

    壽公司懲處，並非單純因被告未履行Ｂ協議書之約定所致，

    自不得將原告因上開懲處所受之損害，全部認為係被告債務

    不履行之行為所生損害。又原告雖主張其因受停止招攬行為

    6個月之處分，致所得驟減42萬5,975元等語，並提出其108

    年度至111年度之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為憑（見本

    院卷第201至209頁），惟原告上開主張所得減少之數額，係

    其111年度與112年度所得之差額，然觀諸原告112年度之所

    得資料清單所示，其所得除國泰人壽公司之給付外，最大額

    之收入係來自友伴長照服務股份有限公司，就該公司之收入

    部分較111年度增加逾23萬元，此部分收入顯然與原告是否

    從事保險業務招攬行為無關，是原告主張其因遭國泰人壽公

    司懲處而受有高達42萬5,975元之損害云云，難認可採。從

    而，本院審酌被告違約情節、原告因被告未依Ｂ協議書履行

    所受之積極損害及消極損害等各節，本院認原告請求60萬元

    之違約金，尚屬過高，應予酌減為30萬元為適當。原告於此

    範圍之請求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則屬無

    據。

　㈣原告不得以被告就Ｂ協議書第1點約定拒絕給付，且該約定非

    於一定時期為給付不能達契約目的為由，主張解除Ａ協議書

    第4點前段之約定，並請求被告返還原告已給付之30萬元：

    　

　⒈按契約乃當事人間在對等性之基礎下本其自主之意思、自我

    決定及自我拘束所成立之法律行為，基於私法自治及契約自

    由之原則，契約不僅在當事人之紛爭事實上作為當事人之行

    為規範，在訴訟中亦成為法院之裁判規範。因此，倘當事人

    所訂立之契約真意發生疑義時，法院固應為闡明性之解釋，

    即通觀契約全文，並斟酌立約當時之情形及其他一切證據資

    料，就文義上及理論上詳為推求，以探求當事人締約時之真

    意，俾作為判斷當事人間權利義務之依據。惟法院進行此項

    闡明性之解釋（單純性之解釋），除依文義解釋（以契約文

    義為基準）、體系解釋（綜觀契約全文）、歷史解釋（斟酌

    訂約時之事實及資料）、目的解釋（考量契約之目的及經濟

    價值）並參酌交易習慣與衡量誠信原則，加以判斷外，並應

    兼顧其解釋之結果不能逸出契約中最大可能之文義（最高法

    院103年度台上字第713號判決意旨參照）。次按稱和解者，

    謂當事人約定，互相讓步，以終止爭執或防止爭執發生之契

    約；和解有使當事人所拋棄之權利消滅及使當事人取得和解

    契約所訂明權利之效力，民法第736條、第737條分別有明文

    規定。因此，和解契約成立後，應依該和解契約創設之法律

    關係以定當事人間之債權及債務關係。

  ⒉原告主張Ａ協議書第4點前段約定原告應給付被告60萬元，係

    專就被告應依Ｂ協議書第1點約定履行之代價，與Ａ協議書其

    餘約定無關，其得單獨解除Ａ協議書第4點前段約定等語，為

    被告所否認。經查，綜觀Ａ協議書之契約文義（見本院卷第1

    5至16頁），Ａ協議書首先即表明，係就兩造所生未成年子女

    權利義務之行使與夫妻剩餘財產分配達成協議，約定如下等

    語，契約全文均未提及與Ｂ協議書之履行有關之事項；且Ａ協

    議書第4點之全文為：「女方應給付男方陸拾萬元，並於簽

    訂本協議書時先給付30萬元，男方於簽定本和解書時點收完

    畢。男女雙方拋棄對他方之其餘剩餘財產分配請求權」，復

    於第5點約定「男方保證不對女方就其外遇一事訴請損害賠

    償，男方僅單獨對其外遇對象訴請損害賠償。如有違反，男

    方願返還上開陸拾萬元予女方」，第6點則約定「男方退回

    結婚時，受贈自女方父母之金飾，並於簽定本和解書時點收

    完畢」，顯見Ａ協議書第4點前段關於原告應給付被告60萬元

    之約定，係兩造就彼此相關夫妻財產及侵害配偶關係身分法

    益之侵權行為等糾紛所約定之和解金，並非如原告主張係專

    就被告應依Ｂ協議書第1點約定履行之代價。再觀諸Ｂ協議書

    之契約全文及文義（見本院卷第17至18頁），僅於第2點約

    定：「甲○○於上開事件處理完當日給付乙○○30萬元（為Ａ協

    議書第4點給付60萬元之尾款）……」等語，亦未提及此份協

    議書之內容與原告依Ａ協議書第4點前段約定，已於簽訂Ａ協

    議書時先給付之30萬元有何關係。綜合Ａ、Ｂ協議書之內容以

    觀，尚難認Ｂ協議書第1點之約定事項與Ａ協議書第4點前段約

    定之原告給付義務係立於互為對待給付之關係，是原告主張

    以被告就Ｂ協議書第1點約定債務不履行為由，依民法第255

    條或第256條規定，解除兩造就Ａ協議書第4點前段之約定，

    而請求被告返還原告已給付之30萬元及附加自受領時起之利

    息，難認有據。

　⒊至證人即於兩造簽訂Ａ、Ｂ協議書時，協助原告與被告協商之

    律師劉怡萱於本院審理時雖證稱：Ｂ協議書是我擬的，因被

    告向國泰人壽公司申訴原告代行簽名之部分是偽造文書，需

    被告出具切結書證明原告沒有偽造文書，Ｂ協議書第2點提到

    的30萬元，要履行第1點後才能給付，是因為原告有一筆保

    單解約金約120萬元，由原告拿一半給被告換澄清義務，Ａ協

    議書第4點前段約定之60萬元，是針對Ｂ協議書所載60萬元而

    草擬等語（見本院卷第189至193頁）。惟實際草擬Ａ協議書

    條款內容之被告訴訟代理人何宗翰律師否認Ａ協議書第4點約

    定之60萬元係針對被告應履行Ｂ協議書約定事項所為之給付

    （見本院卷第180至181頁）；且若兩造係合意由原告給付被

    告60萬元，作為被告履行向國泰人壽公司澄清義務之對價，

    自應將兩造此部分應分別履行之事項及對待給付載明於同一

    契約中，豈有單獨將原告之給付義務另外記載在其他契約之

    理？又關於兩造約定原告應給付被告60萬元之緣由，證人劉

    怡萱另證稱：因為原告表示這張保單是被告給她的，但被告

    否認有把這張保單給原告，兩造因為這個問題爭執不休，所

    以我建議原告把保單解約金120萬元的一半拿給被告等語（

    見本院卷第192頁），亦即兩造之所以約定由原告給付被告6

    0萬元，係為解決兩造就保單解約金歸屬之爭執，至於兩造

    解決保單解約金歸屬之爭執後，被告是否需另向國泰人壽公

    司澄清原告之變更保單要保人並非偽造文書及撤回申訴乙節

    ，顯然應屬另一問題，此與證人劉怡萱所證該60萬元係原告

    給被告「換澄清義務」等語明顯矛盾，是證人劉怡萱所證Ａ

    協議書第4點前段約定之60萬元是針對Ｂ協議書所載60萬元而

    草擬等語，尚難憑採，自無從據以佐證原告之主張為真實。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250條規定及Ｂ協議書第3點約定，

    請求被告給付30萬元，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其逾此部分之

    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兩造均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或免為假執行，經核原

    告勝訴部分，所命給付金額未逾50萬元，應依民事訴訟法第

    389條第1項第5款職權宣告假執行；並依被告聲請酌定相當

    擔保金額，准被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至原告敗訴部分

    ，其假執行聲請失所依據，應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防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本院

    勘酌後，認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予逐一論駁，附此敘

    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4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李宜娟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4　　日

                                書記官  李噯靜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訴字第1034號

原      告  林玉珠    住○○市○○區○○路000號8樓





訴訟代理人  黃煦詮律師

複  代理人  鄭文朋律師

被      告  陳奮佑  

訴訟代理人  何宗翰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違約金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8月19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30萬元。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3分之1，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30萬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㈠兩造於民國100年結婚，於110年8月23日協議離婚。原告與訴外人即原告之母許月良均任職於國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國泰人壽公司），許月良於兩造婚姻存續期間向被告招攬保險，被告多次授權原告在要保單代行簽名及變更保單內容。惟被告於離婚後向國泰人壽公司胡亂申訴兩造婚姻期間之保單變更均為原告偽造，為避免原告受公司懲處，兩造就變更要保人部分，於110年9月8日簽署「離婚補充協議書」（下稱Ａ協議書）及「協議書」（下稱Ｂ協議書），原告同意給付被告新臺幣（下同）60萬元，並於簽約時先給付其中30萬元，約定於配合原告至國泰人壽公司澄清解釋、簽署國泰人壽公司切結書及撤回所有申訴後，再給付尾款30萬元。詎兩造約定於110年9月14日至國泰人壽公司沙鹿展業處履行Ｂ協議書之約定時，被告竟毀約表示原告與許月良係偽造文書等語，亦不同意簽署國泰人壽公司稽核人員潘小姐所擬之撤回申訴協議書。被告復主動參加國泰人壽公司向原告提起之請求返還解約金之訴（本院111年度保險字第2號），並偽證稱其未授權原告變更要保人。綜上可見被告已構成給付拒絕之情形，原告得不經催告，逕依民法第256條規定解除契約。且兩造簽署協議書之目的係為使原告及原告母親不因被告之申訴受公司懲處，惟原告因代被告在保單上代行簽名，已於110年11月經國泰人壽公司懲處，原告遭處分記過1次、降級並停止招攬行為6個月，並公告於公司官網，除造成非財產上損害外，更致原告收入驟減，其後縱被告再向國泰人壽公司澄清亦無意義，兩造均可知Ｂ協議書第1點所定義務非於一定時期履行，不能達契約目的，故原告亦得依民法第255條規定解除契約。且Ａ協議書第4點前段約定原告應給付被告60萬元，係專為Ｂ協議書第1點澄清義務之履行而設，與Ａ協議書前3點為各自獨立之契約，原告得單獨解除Ａ協議書第4點前段約定。爰依民法第256條或第255條規定解除Ａ協議書第4點前段及Ｂ協議書之約定，並依民法第259條第2款規定，請求被告返還原告已支付之30萬元及自受領時起之利息，並依民法第250條第1項、第2項前段、第260條規定及Ｂ協議書第3點約定，請求被告給付違約金60萬元。

　㈡國泰人壽公司雖無制式切結書可供被告簽署，惟國泰人壽公司係採當事人進行主義，被告仍可簽署同意書撤回申訴，原告及其母即可避免遭受懲處，並非被告所稱為給付不能。又Ｂ協議書第1點之約定，係使被告負有法律上義務，非原告給付30萬元尾款之停止條件。兩造離婚原因可歸責於原告，兩造因而簽訂不平等契約，即未成年子女均由被告行使親權，原告不得向收入較優渥之被告請求任何夫妻剩餘財產分配，原告已受最大處罰，況離婚前兩造已就夫妻財產分配事宜做好協議，再參以證人劉怡萱之證詞，可知Ａ協議書第4點前段係針對澄清義務之代價，非兩造重複針對離婚事由為財務分配，當初之所以寫的隱諱，是希望淡化用錢來換取澄清義務之色彩，且Ａ協議書係由被告訴訟代理人撰擬，依不明確條款解釋原則，契約不明確時，應作對擬文者之他方即原告有利的解釋，故Ａ協議書第4點前段係專門針對Ｂ協議書第1點之澄清義務所擬，與第1點至第3點就兩造所生未成年子女之權利義務行使、負擔及會面交往事宜之約定，及第4點後段兩造間剩餘財產分配事宜，分別為獨立之契約，原告除得解除Ｂ協議書外，亦得單獨就Ａ協議書第4點前段為解除等語。

　㈢並聲明：⒈被告應給付原告90萬元，及其中30萬元自110年9月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⒉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

　㈠被告於000年0月間發現原告外遇，兩造於110年8月23日簽立兩願離婚協議書，惟尚未就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負擔、會面交往、扶養費、剩餘財產分配、損害賠償等達成協議。原告前於106年12月7日擅自在國泰人壽公司保單號碼0000000000、0000000000號保單之要保人變更申請書（下稱系爭變更申請書）（原）要保人欄簽署被告姓名，嗣原告遭被告發現外遇後，即於110年5月31日向國泰人壽公司辦理解約，取得解約金美金4萬3,715元，被告發現後於110年8月25日向國泰人壽公司提出申訴。原告自知外遇在先，自願給付原告60萬元，並拋棄剩餘財產分配請求權，又因原告恐遭國泰人壽公司懲處，希望被告撤回申訴，經兩造協調後，於110年9月8日簽立Ａ協議書、Ｂ協議書。惟因國泰人壽公司並無制式切結書，被告客觀上並無簽署該公司出具切結書之可能，此部分為客觀給付不能，依民法第246條規定為無效。且被告於110年9月14日依Ｂ協議書第1點約定，至國泰人壽公司向承辦人員澄清解釋，並欲簽署切結書、撤回所有申訴時，國泰人壽公司表示依內部規定，保單需由本人親自簽名，而原告當時未向國泰人壽公司承認系爭變更申請書要保人欄上「乙○○」為其簽署，致被告無法簽署切結書並撤回所有申訴，被告並未違反Ｂ協議書，且之後兩造仍有轉圜餘地，但原告未再催告或請求被告履行，故原告主張解除契約不合法。原告於另案已自認系爭變更申請書要保人簽名欄上被告姓名為原告簽署，其因而遭國泰人壽公司依內部業務員獎懲辦法、保險業務員管理規則第19條第1項第7款及業務員所屬公司依保險業務員管理規則第19條第1項懲處登錄之參考標準等規定懲戒，係自身未依規定行事，縱使原告係代行簽名，也難以免除行政懲處，非可歸責於被告，故原告依民法第250條第1項、第2項前段、第260條規定、Ｂ協議書第3項，請求被告給付違約金60萬元，顯無理由。倘認原告請求被告給付違約金60萬元有理由，亦請依民法第252條規定酌減之。

　㈡Ａ協議書第4點並未提及與Ｂ協議書約定相關之文字，僅是針對兩造剩餘財產事項進行約定，故於同點後段註明雙方拋棄其餘剩餘財產分配請求權，又因當時原告希望被告不要對其提起侵害配偶權之訴訟，故Ａ協議書第5點並提到男方保證不對女方提起損害賠償請求等語。兩造簽約時，證人劉怡萱為原告之律師，就Ａ協議書之文字得予修改、協議，若Ａ協議書第4點非與剩餘財產分配相關，自可調整內容，兩造斯時確實係因未成年子女親權及剩餘財產分配問題而草擬、簽署Ａ協議書。至Ｂ協議書係就Ａ協議書第4點所餘30萬元約定給付期限，原告以Ｂ協議書未履行為由解除Ａ協議書第4點前段約定，於法不合等語，資為抗辯。

　㈢並聲明：⒈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⒉如受不利判決，被告願供擔保，請准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第178頁至第180頁，並由本院依卷證資料作文字調整）：

  ㈠被告前於101年6月27日、103年9月12日以其子女為被保險人向國泰人壽公司投保保單，上開保單於106年12月7日變更要保人為原告，系爭變更申請書（原）要保人欄係由原告簽署被告姓名，原告於110年5月31日向國泰人壽公司辦理解約。被告於110年8月25日向國泰人壽公司提出申訴，表示系爭變更申請書（原）要保人欄非其親簽，上開保單要保人變更及其後解約均屬無效等語（參見本院卷第35至42頁本院111年度保險字第2號民事判決書）。

  ㈡兩造原為夫妻，於110年8月23日離婚，於110年9月8日簽訂「離婚補充協議書」（即Ａ協議書），就兩造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及夫妻剩餘財產分配達成協議，Ａ協議書第4點約定：「女方應給付男方陸拾萬元，並於簽訂本協議書時先給付30萬元，男方於簽定本和解書時點收完畢。男女雙方拋棄對他方之其餘剩餘財產分配請求權」（見本院卷第15至16頁Ａ協議書）。

  ㈢兩造於110年9月8日另就「處理國泰人壽保險相關申訴事宜」簽訂「協議書」（即Ｂ協議書），第1點約定：「乙○○對於甲○○、許月良（甲○○之母）就國泰人壽公司所提起之保單申訴偽造文書等事件實為誤會，今誤會冰釋，承諾配合甲○○至國泰人壽公司向承辦本件申訴業務之主管澄清解釋，並簽署公司出具之切結書及撤回所有申訴，不再追究所有關於國泰人壽保單之簽名部分。……」；第2點約定：「甲○○於上開事件處理完當日給付乙○○30萬元（為Ａ協議書第4點給付60萬元之尾款）……」；第3點約定：「若有一方違反上開約定，應賠償違約金60萬元」。

  ㈣兩造於110年9月14日與許月良一同至國泰人壽公司沙鹿展業處，處理Ｂ協議書第1點約定事項，被告當時並未向國泰人壽公司撤回其所有申訴，亦未簽署任何書面或表示不再追究所有關於保單之簽名，當日對話內容詳見原證3譯文及光碟（見本院卷第19至29頁），原告並未給付Ａ協議書第4點之尾款30萬元。其後原告未再催告被告履行Ｂ協議書第1點約定。

  ㈤原告與許月良因於系爭變更申請書代要保人即被告簽章，違反保險業務員管理規則，於110年11月18日經國泰人壽公司處分停止招攬行為6個月，原告並記過及由區業務主任降級為行銷主任（見本院卷第142頁）。

  ㈥國泰人壽公司就申訴人之撤回申訴，以當事人進行主義為主，依當事人之意思進行處理，惟若有具體明確證據，亦會就現有事證進行初步判斷。該公司目前並無制式切結書（見本院卷第103頁國泰人壽公司112年10月25日函文）。

四、法院之判斷：

  ㈠兩造就Ｂ協議書之約定，除關於第1點要求被告簽署國泰人壽公司出具之切結書部分為無效外，其餘約定為有效：

　⒈按民法第246條第1項前段規定以不能之給付為契約標的者，其契約無效。該項所稱之「不能之給付」者，係指自始客觀不能而言，亦即依社會通常觀念，債務人應為之給付，不能依債務本旨實現之意。如僅係主觀、暫時之不能給付，即難謂其契約為無效；又法律行為之一部分無效者，全部皆為無效。但除去該部分亦可成立者，則其他部分，仍為有效，民法第111條定有明文。故一部之原始不能，亦可使契約一部無效；民法第111條但書之規定，除給付可分外，尚須綜合法律行為全部之旨趣，當事人訂約時之真意、交易之習慣、其他具體情事，並本於誠信原則予以斟酌後，認為使其他部分發生效力，並不違反雙方當事人之目的者，始足當之（最高法院87年度台上字第281號、89年度台上字第2877號、87年度台上字第127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查兩造簽訂之Ｂ協議書第1點約定：「乙○○對於甲○○、許月良（甲○○之母）就國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所提起之保單申訴偽造文書等事件實為誤會，今誤會冰釋，承諾配合甲○○至國泰人壽保險公司向承辦本件申訴業務之主管澄清解釋，並簽署公司出具之切結書及撤回所有申訴，不再追究所有關於國泰人壽保單之簽名部分。另乙○○之親友亦不再針對甲○○之個人私事打電話至國泰人壽向公司內部之人申訴」（見本院卷第17頁）。依上開約定，被告應配合原告至國泰人壽公司向承辦該申訴業務之主管澄清解釋被告所提起之保單申訴偽造文書等事件為誤會、簽署國泰人壽公司出具之切結書、撤回所有申訴，並不再追究所有關於國泰人壽保單之簽名。惟關於簽署切結書部分，國泰人壽公司並無制式之切結書提供予申訴人簽署，此有該公司112年10月25日國壽字第1120102300號函在卷可參（見本院卷第103頁）；國泰人壽公司之稽核人員就此亦向被告表示該公司並無切結書可供被告簽署等語（見本院卷第27頁譯文），故Ｂ協議書第1點關於「簽署公司出具之切結書」部分，顯然自始即無從依債務本旨實現，而屬自始客觀給付不能。惟此部分與Ｂ協議書之其餘約定部分，其性質上並非不可分離，且參諸兩造簽訂Ｂ協議書之目的在於「處理國泰人壽保險相關申訴事宜」，除由被告簽署國泰人壽公司出具之切結書外，由被告澄清解釋、撤回申訴等，亦可達成上開兩造簽訂Ｂ協議書之目的，故Ｂ協議書之約定，除關於第1點要求被告簽署國泰人壽公司出具之切結書部分，依民法第246條第1項前段規定為無效外，其餘約定自仍為有效，被告就其餘約定內容仍應依約履行。

　㈡原告得依民法第250條規定及Ｂ協議書第3點約定，請求被告給付違約金：　

    原告主張被告違反Ｂ協議書第1點約定，應依Ｂ協議書第3點約定賠償違約金60萬元之情，為被告所否認，並辯稱伊於110年9月14日已依Ｂ協議書第1點約定至國泰人壽公司澄清解釋，並表示欲簽屬切結書、撤回所有申訴，但因系爭變更申請書確實非伊親自簽名，國泰人壽公司表示不接受伊撤回申訴，故伊並未毀約云云。惟查，經本院函詢國泰人壽公司若保戶提出申訴後，主張保單非其簽名，而係保險業務員簽名，該保戶是否仍得撤回申請，該公司函復略以：本公司目前是以當事人進行主義為主，依當事人之意思進行處理，惟若有具體明確證據，亦會就現有事證進行初步判斷等語，有國泰人壽公司112年10月25日國壽字第1120102300號函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103頁）。由上開函復內容可知，不論申訴人是否主張保單非其簽名，國泰人壽公司就申訴人之撤回申訴均係採當事人進行主義，亦即依申訴人本人之意思處理，其撤回自無庸經國泰人壽公司同意，並無被告所稱國泰人壽公司不接受撤回申訴之情。至上開函文雖另表示：「惟若有具體明確證據，亦會就現有事證進行初步判斷」等語，惟此僅係指國泰人壽公司就其所查悉之事證，會自行判斷處理，而與申訴人是否撤回申訴無涉。且依Ｂ協議書第1點約定，已載明被告應向國泰人壽公司澄清解釋其所提「保單申訴偽造文書等事件實為誤會」，亦即澄清解釋其申訴原告與原告母親偽造文書事件為其判斷錯誤，另應撤回所有申訴，不再追究所有關於國泰人壽保單之簽名部分。然參諸兩造為處理Ｂ協議書第1點約定事項，而於110年9月14日前往國泰人壽公司沙鹿展業處，與國泰人壽公司稽核人員潘小姐等人之對話錄音譯文，被告稱：「他們兩個要承認他們是偽造文書，他們一定要承認他們是偽造文書……，我今天就要他們承認他們兩個是偽造文書……，（潘小姐：陳先生的主張他還是維持他3張保單的爭議啦，還有簽名的爭議4個）對。……我現在的意思是說，他們要承認偽造文書我才願意簽這個。……（潘小姐：你是說公司出具之切結書應該是說公、及撤回所有的申訴書？）我不知道。（潘小姐：就是我們的同意書的意思哦！）不知道，……反正他們兩個不承認，那你就先調查嘛，等到調查完他們要承認再來簽這個。（原告：今天這張的前提就是你有承認我說你要把這個事件跟我們公司做解釋、做澄清。）我解釋啦，我解釋是你們偽造文書啦」等語（見本院卷第19至28頁）。綜觀全部對話內容可知，兩造依約定同至國泰人壽公司處理Ｂ協議書履約事宜時，國泰人壽公司人員並無拒絕被告撤回申訴之情形，反而是被告一再向國泰人壽公司人員指摘原告與原告母親係偽造文書，並表明仍維持其就保單及簽名之申訴，要求國泰人壽公司調查後，其始願意簽署撤回申訴之同意書等語，被告於上開過程中始終堅持原告及原告母親係偽造文書，顯然並未依Ｂ協議書第1點之約定澄清解釋其申訴原告與原告母親偽造文書事件為其判斷錯誤，亦未依約撤回所有申訴，及不再追究所有關於國泰人壽保單之簽名，是被告抗辯伊並未違反Ｂ協議書之約定云云，並無足採。原告主張被告違反Ｂ協議書第1點約定，而依Ｂ協議書第3點約定請求被告賠償違約金，核屬有據。

　㈢原告得請求被告給付違約金30萬元：　

　⒈按當事人得約定債務人於債務不履行時，應支付違約金；違約金，除當事人另有訂定外，視為因不履行而生損害之賠償總額。其約定如債務人不於適當時期或不依適當方法履行債務時，即須支付違約金者，債權人除得請求履行債務外，違約金視為因不於適當時期或不依適當方法履行債務所生損害之賠償總額，民法第250條第1項、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又約定之違約金額過高者，法院得減至相當之數額，民法第252條亦有明文。至於當事人約定之違約金是否過高，須依一般客觀事實，社會經濟狀況，當事人所受損害情形及債務人如能依約履行時，債權人可享受之一切利益為衡量標準。倘違約金係損害賠償總額預定性質者，尤應衡酌債權人實際上所受之積極損害及消極損害，以決定其約定之違約金是否過高（最高法院96年台上字第107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查原告於110年11月16日因新契約招攬爭議（未親晤見簽違規件數≧3及同業投保欄位都勾否），經國泰人壽公司依員工獎懲辦法第13條第10款及保險業務員管理規則第19條第1項第16款規定，予以記過乙次並停止招攬行為6個月之處分，有國泰人壽公司員工入口網站列印資料在卷可參（見本院卷第167至171頁），可見原告確實因被告向國泰人壽公司申訴原告未經其同意在系爭變更申請書（原）要保人欄簽署其姓名乙事，遭國泰人壽公司懲處而受有損害。惟按業務員從事前項所稱保險招攬之行為，應取得要保人及被保險人親簽之投保相關文件；業務員招攬涉及人身保險之商品者，應親晤要保人及被保險人；業務員有下列各款情事之一者，除有犯罪嫌疑，其行為時之所屬公司應依法移送偵辦外，並應按其情節輕重，予以3個月以上1年以下停止招攬行為之處分：代要保人或被保險人簽章、或未經其同意或授權填寫有關保險契約文件。違反第9條、第11條第2項、第14條第1項、第15條第4項、第5項或第16條規定，保險業務員管理規則第15條第4項、第19條第7款、第16款分別定有明文。是保險業務員經要保人之授權或同意後代要保人簽名，雖不構成刑法偽造私文書等犯罪，仍應依保險業務員管理規則第19條規定，按情節輕重受3個月以上1年以下停止招攬行為之處分。被告違反Ｂ協議書第1點約定，未就其申訴原告與原告母親偽造文書事件向國泰人壽公司澄清解釋及撤回申訴，固如前述，惟依國泰人壽公司112年10月25日函文所示，申訴人縱撤回申訴，若有具體明確證據，該公司仍會就現有事證進行初步判斷（見本院卷第103頁），而系爭變更申請書之原要保人欄位係由原告簽署被告姓名，並非被告親簽乙節，為兩造所不爭執，證人即協助原告草擬Ｂ協議書之律師劉怡萱於本院審理時亦證稱：原告請我擬協議書的目的不是原告不希望被行政懲處，是要證明原告沒有偽造文書，而是有經過被告同意而代行簽名等語（見本院卷第193頁），可見縱使被告依Ｂ協議書約定澄清解釋原告並未偽造文書及撤回申訴，國泰人壽公司仍得依已知之事證就原告代要保人簽名乙事對原告為處分，被告是否撤回申訴，應僅會影響國泰人壽公司處分情節之輕重。且觀諸原告遭懲處之事由，除違反保險業務員管理規則第15條第4項未取得要保人親簽之投保相關文件外，尚有「同業投保欄位都勾否」之違規事由。綜上足認原告遭國泰人壽公司懲處，並非單純因被告未履行Ｂ協議書之約定所致，自不得將原告因上開懲處所受之損害，全部認為係被告債務不履行之行為所生損害。又原告雖主張其因受停止招攬行為6個月之處分，致所得驟減42萬5,975元等語，並提出其108年度至111年度之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為憑（見本院卷第201至209頁），惟原告上開主張所得減少之數額，係其111年度與112年度所得之差額，然觀諸原告112年度之所得資料清單所示，其所得除國泰人壽公司之給付外，最大額之收入係來自友伴長照服務股份有限公司，就該公司之收入部分較111年度增加逾23萬元，此部分收入顯然與原告是否從事保險業務招攬行為無關，是原告主張其因遭國泰人壽公司懲處而受有高達42萬5,975元之損害云云，難認可採。從而，本院審酌被告違約情節、原告因被告未依Ｂ協議書履行所受之積極損害及消極損害等各節，本院認原告請求60萬元之違約金，尚屬過高，應予酌減為30萬元為適當。原告於此範圍之請求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則屬無據。

　㈣原告不得以被告就Ｂ協議書第1點約定拒絕給付，且該約定非於一定時期為給付不能達契約目的為由，主張解除Ａ協議書第4點前段之約定，並請求被告返還原告已給付之30萬元：　

　⒈按契約乃當事人間在對等性之基礎下本其自主之意思、自我決定及自我拘束所成立之法律行為，基於私法自治及契約自由之原則，契約不僅在當事人之紛爭事實上作為當事人之行為規範，在訴訟中亦成為法院之裁判規範。因此，倘當事人所訂立之契約真意發生疑義時，法院固應為闡明性之解釋，即通觀契約全文，並斟酌立約當時之情形及其他一切證據資料，就文義上及理論上詳為推求，以探求當事人締約時之真意，俾作為判斷當事人間權利義務之依據。惟法院進行此項闡明性之解釋（單純性之解釋），除依文義解釋（以契約文義為基準）、體系解釋（綜觀契約全文）、歷史解釋（斟酌訂約時之事實及資料）、目的解釋（考量契約之目的及經濟價值）並參酌交易習慣與衡量誠信原則，加以判斷外，並應兼顧其解釋之結果不能逸出契約中最大可能之文義（最高法院103年度台上字第713號判決意旨參照）。次按稱和解者，謂當事人約定，互相讓步，以終止爭執或防止爭執發生之契約；和解有使當事人所拋棄之權利消滅及使當事人取得和解契約所訂明權利之效力，民法第736條、第737條分別有明文規定。因此，和解契約成立後，應依該和解契約創設之法律關係以定當事人間之債權及債務關係。

  ⒉原告主張Ａ協議書第4點前段約定原告應給付被告60萬元，係專就被告應依Ｂ協議書第1點約定履行之代價，與Ａ協議書其餘約定無關，其得單獨解除Ａ協議書第4點前段約定等語，為被告所否認。經查，綜觀Ａ協議書之契約文義（見本院卷第15至16頁），Ａ協議書首先即表明，係就兩造所生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與夫妻剩餘財產分配達成協議，約定如下等語，契約全文均未提及與Ｂ協議書之履行有關之事項；且Ａ協議書第4點之全文為：「女方應給付男方陸拾萬元，並於簽訂本協議書時先給付30萬元，男方於簽定本和解書時點收完畢。男女雙方拋棄對他方之其餘剩餘財產分配請求權」，復於第5點約定「男方保證不對女方就其外遇一事訴請損害賠償，男方僅單獨對其外遇對象訴請損害賠償。如有違反，男方願返還上開陸拾萬元予女方」，第6點則約定「男方退回結婚時，受贈自女方父母之金飾，並於簽定本和解書時點收完畢」，顯見Ａ協議書第4點前段關於原告應給付被告60萬元之約定，係兩造就彼此相關夫妻財產及侵害配偶關係身分法益之侵權行為等糾紛所約定之和解金，並非如原告主張係專就被告應依Ｂ協議書第1點約定履行之代價。再觀諸Ｂ協議書之契約全文及文義（見本院卷第17至18頁），僅於第2點約定：「甲○○於上開事件處理完當日給付乙○○30萬元（為Ａ協議書第4點給付60萬元之尾款）……」等語，亦未提及此份協議書之內容與原告依Ａ協議書第4點前段約定，已於簽訂Ａ協議書時先給付之30萬元有何關係。綜合Ａ、Ｂ協議書之內容以觀，尚難認Ｂ協議書第1點之約定事項與Ａ協議書第4點前段約定之原告給付義務係立於互為對待給付之關係，是原告主張以被告就Ｂ協議書第1點約定債務不履行為由，依民法第255條或第256條規定，解除兩造就Ａ協議書第4點前段之約定，而請求被告返還原告已給付之30萬元及附加自受領時起之利息，難認有據。

　⒊至證人即於兩造簽訂Ａ、Ｂ協議書時，協助原告與被告協商之律師劉怡萱於本院審理時雖證稱：Ｂ協議書是我擬的，因被告向國泰人壽公司申訴原告代行簽名之部分是偽造文書，需被告出具切結書證明原告沒有偽造文書，Ｂ協議書第2點提到的30萬元，要履行第1點後才能給付，是因為原告有一筆保單解約金約120萬元，由原告拿一半給被告換澄清義務，Ａ協議書第4點前段約定之60萬元，是針對Ｂ協議書所載60萬元而草擬等語（見本院卷第189至193頁）。惟實際草擬Ａ協議書條款內容之被告訴訟代理人何宗翰律師否認Ａ協議書第4點約定之60萬元係針對被告應履行Ｂ協議書約定事項所為之給付（見本院卷第180至181頁）；且若兩造係合意由原告給付被告60萬元，作為被告履行向國泰人壽公司澄清義務之對價，自應將兩造此部分應分別履行之事項及對待給付載明於同一契約中，豈有單獨將原告之給付義務另外記載在其他契約之理？又關於兩造約定原告應給付被告60萬元之緣由，證人劉怡萱另證稱：因為原告表示這張保單是被告給她的，但被告否認有把這張保單給原告，兩造因為這個問題爭執不休，所以我建議原告把保單解約金120萬元的一半拿給被告等語（見本院卷第192頁），亦即兩造之所以約定由原告給付被告60萬元，係為解決兩造就保單解約金歸屬之爭執，至於兩造解決保單解約金歸屬之爭執後，被告是否需另向國泰人壽公司澄清原告之變更保單要保人並非偽造文書及撤回申訴乙節，顯然應屬另一問題，此與證人劉怡萱所證該60萬元係原告給被告「換澄清義務」等語明顯矛盾，是證人劉怡萱所證Ａ協議書第4點前段約定之60萬元是針對Ｂ協議書所載60萬元而草擬等語，尚難憑採，自無從據以佐證原告之主張為真實。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250條規定及Ｂ協議書第3點約定，請求被告給付30萬元，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其逾此部分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兩造均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或免為假執行，經核原告勝訴部分，所命給付金額未逾50萬元，應依民事訴訟法第389條第1項第5款職權宣告假執行；並依被告聲請酌定相當擔保金額，准被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至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聲請失所依據，應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防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本院勘酌後，認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予逐一論駁，附此敘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4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李宜娟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4　　日

                                書記官  李噯靜



